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7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亮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戩穀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訴訟代理人  曾月英             

            詹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

8年4月29日台財法字第10813909980號（案號：第10800238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6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1

097號判決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4月21日109年度上字第86

6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代表人原為陳昭蓉，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亮吟；被

告代表人原為宋秀玲，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陳慧綺、吳蓮

英。茲分別據原告、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一第16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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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民國（下同）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6「彌

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下稱「項次6」）新臺幣（下同）89,

127,961元及未分配盈餘124,082,112元，經被告初查，以原

告102年度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編製財

務報告，101年12月31日累積虧損89,128仟元，經調節3,73

4,003仟元轉換後為累積盈餘3,644,875仟元（＝負89,128仟

元＋3,734,003仟元），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

核定「項次6」為0元及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應納

稅額21,321,007元，應補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

8,912,796元處0.5倍之罰鍰4,456,398元。原告不服，申請

復查獲追減罰鍰2,228,199元，並駁回其餘復查。原告仍不

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其部分。經本院以10

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

訴，由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下稱發回

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

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

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

4,003千元），惟如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及就相關會計

準則變動的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歸納之附表所示（原證十四），102年開始適用IFRS，

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

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被告所

認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該3,

734,003千元為「淨增加數」，係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故

在102年度採用IFRS新會計準則下，該3,734,003千元之「淨

增加數」不須計入未分配盈餘之下，只有累積虧損89,128千

元，而被告所認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為原告101年12月31

日帳上之累積虧損，自應適用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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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2年開始適用之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原告以102年

之稅後淨利245,723,268元（原證七）去彌補原告101年就存

在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關於彌補以

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其截

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

額之規定。被告未詳予斟酌原告於原審時提出之被告109年3

月12日新聞稿（原證十四），以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9第2項規定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48條之10規定，遽認行為時

所得稅法66條之9所規範之未分配盈餘，既已因採用IFRS而

變更其計算基礎，則用該未分配分配盈餘所「彌補之以往年

度虧損」，同須以IFRS報導準則為計算基礎，認事用法違誤

至明。

二、按營利事業是從102年度開始採用IFRS，而在102年度未開始

採用IFRS之前，營利事業還是採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行

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商業會計法第6條及所

得稅法第23條規定，營利事業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為會計年度，依會計年度劃分與歸屬原則，被告認原告101

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則原告在101年

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洵堪認定。又依原告103年股東

會議事錄肆、承認事項：「二、本公司102年度盈虧撥補

案，提請承認。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全案通過，並決議不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可徵，原告之

累積虧損89,128千元，業經原告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承

認撥補原告虧損89,127,961元（原證十三）。因此原告以10

1年會計年度（即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就有之

累積虧損（89,128千元），去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101

年）決算日止的累積虧損，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審謂營利事業102年採用IFRS處理之

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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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

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因

此，本件課稅年度雖為102年度，關於未分配盈餘所得減除

之虧損，自應以IFRS基礎為計算，認被告以原告於102年採

用IFRS；而原告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若為正數，即無

「以往年度虧損」可資減除，認事用法，殊非妥適，洵有斟

酌餘地。如前所述，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

損原有89,128千元，故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

元。但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在101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

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被告不察將101年

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

損89,128千元，放在102年才開始採用之IFRS會計原則的預

計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加入計算轉換成為累積盈餘

（即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

3千元），顯然有所違誤。

三、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1

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

號（下稱110年3月31日令）令，由於原告103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下稱103年度申報書）第15-1頁第11b欄

「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與申報書

20b欄，同是102年初經調整計算後之未分配盈餘，不足以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2,307,509,468元，因此依據金

管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原告由102年度當期

稅後淨利提列171,066,105元補足。故原告主張依法提列盈

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確實存在，只是加計

原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成為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合計數2,307,509,468元。

四、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下稱

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

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原告102年開始採用IFRS（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的追溯調整數額是否須計入未分配盈餘，如追溯

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

「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原告102年首

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

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

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

「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

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

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

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

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

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

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洵屬適法

有據。　　

五、原告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

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說明如下：

（一）於91年時，原告有3家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分別稱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分別持有原告之

股票，由於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第69頁、第70頁庫藏股交易說明以：「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下，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處理

部分，於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0號『庫藏股票會

計處理準則』時，係以91年初子公司帳列投資母公司股票

之帳面價值作為庫藏股票之入帳基礎，此金額可能不等於

原始投資成本。而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後，庫藏

股票應自始以取回成本自權益中減除，並無上述過渡的規

定，是以應追溯調整權益變動表中庫藏股票相關科目餘

額。截至101年12月31日及1月1日，本公司將庫藏股票回

歸至原始投資成本調整增加至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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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仟元。」（原證十六）。91年1月1日原告上開3家子公

司持有原告公司股票原始投資成本分別為：宏禹公司986,

787,709元，倉智公司832,687,056元，凱澤公司682,739,

718元，合計共2,502,214,483元，減除91年已入帳庫藏股

票成本194,705,015元，即是應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

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原證二十：

原告90年度財務報告第37頁，以及原證二十一：原告91年

度財務報告第43頁）。　　　

（二）按自102年1月1日起之會計原則，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上述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

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亦同時調整計入102

年度的會計帳：

      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因原告3家

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持有原告股票之10

2年12月31日市價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35744

元、202,230,210元，共計800,519,115元，與102年12月3

1日原告上開三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9

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合計2,

502,214,483元庫藏股帳面價值作比較，原告依其差額比

例計算，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另自

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102年度市價回升部

分：2,307,509,468-1,640,099,027=667,410,441），與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合計為2,307,5

09,468元即102年1月1日調整入帳的IFRS追溯調整數，同

時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的2,307,509,468元。

（三）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依法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

41元，合計2,307,509,468元即為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

或盈虧撥補表申報書第15-1頁，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

7,509,468元（即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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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

+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四）本院113年8月27日院東月股111訴更一000027字第1130006

949號來函所提供原告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在各年度期

末持有母公司（原告）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比較

表，原則上是由子公司在年底就母公司股票市價（12月平

均收盤價）依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編製，跌價損失列入當

期損益，若市價較上次評價有回升時，得在已認列的跌價

損失範圍內認列回升利益。被投資的子公司將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提供給母公司即原告，原告再按權

益法依持有股權來認列子公司每年的投資損益。

六、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其他綜合損

益項目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後，原告申報102年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嗣於103年6月24

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

純益237,782,400元，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故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尚存213,210,073元無誤。　　

七、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

數」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

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

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

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

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

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

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

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

報，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即102年度

當年盈餘237,782,400元-102年度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

327元）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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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

點「首次採用體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在於二個會計原則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IFRS之間的差異影響數的計算，

及提供102年度財務報表編製依據及比較基礎；絶非被告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

據說明書，以102年、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準則」（二）101年1

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102年財報第64頁）（原證

十六）定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

元，惟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

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進而認定原

告102年度採用IFRS之會計政策所編製財務報表並「無」以

往年度虧損可供本期稅後淨利進行彌補。依編製準則的原理

而論，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是101

年度以前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採用IFRS會計原則間的差

異影響數，但原告在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不是將在102年才要採

用IFRS會計原則的轉換影響數3,734,003千元加入101年度來

計算產生累積盈餘3,644,875千元，認為是101年12月31日的

累積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告101

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

28千元是於法有據，不是被告以101年度當時尚未開始適用1

02年度IFRS會計原則產生的差異影響數加計後的數額。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及行為時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以原告102年度盈虧撥

補表所載之稅後純益（即本期淨利）245,723,268元，實際

彌補截至上一年度（即101年度）101年12月31日決算日止之

以往年度累積虧損89,127,961元，即屬適法有據。被告未遑

詳究注意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

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自94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其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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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為基礎，減除所得稅第66條

之9第2項第2款所列各款後之餘額。而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規定彌補以往

年度之虧損，必須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

之規定「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去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

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累積虧損之意旨，遽認

原告102會計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

告，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附表102年度盈虧

撥補表所載，原告依IFRSs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為正數餘額

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實際彌補，據此認定

原告申報102年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

9,127,961元，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應納稅額

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顯屬於法無據，

認事用法洵欠允當。　　　

十、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數額原有89,127,961

元，惟其自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因會計原

則變動產生差異，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數為3,726,

107,950元，致採用當年度調整後之帳載期初累積未分配盈

餘為貸方餘額為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彌

補，此有102年度盈虧撥補表（原處分卷第767頁，103年股

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可稽，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

之10規定，應以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

其截至上一年度（101年度）決算日止之累積虧損，方得自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原告102年度調整後期初累積

盈虧已為貸方餘額，並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業經最高行政

法院肯認，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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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發回判決略以：就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符合金管會110

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乙節：

（一）依原告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證據1）項次12「依其他法

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下稱「項次12」），申報金額為0

元。另申報書第15-1頁（證據2）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

07,509,468元（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

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並無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

股）」1,640,099,027元。

（二）原告主張「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102年度追溯調

整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3,636,979,989元（即累積虧

損負89,127,961元+3,726,107,950元），依被告109年3月

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

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所述，無須計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原

告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列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

申報書之減除項目。」由此觀之，原告依法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源自首次採用IFRS

追溯調整之保留盈餘數中提列。

（三）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及6月30日分別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

110013968號及第1110018905號函（證據3），請原告說明

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為行為時

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如是，請說明係依

據何法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並提示

103年股東會議紀錄、盈虧撥補表、提列該等特別盈餘公

積之傳票、分類明細帳、計算式、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原告於111年5月18日及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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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函復（證據4），僅敘明「詳如行政訴訟補充理由

狀所述」，並未再提供任何資料。

（四）綜上，原告迄未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

027元係如何計算並提示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是被告尚難

據以認定上開金額係依據金管會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

及110年3月31日令而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另原告既主張

因會計原則變動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無須計入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所提特

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能列入103年度

申報書第16頁「項次12」，自不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條第2項第7款規定自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被告原核定

「項次6」0元、「項次12」0元及未分配盈餘213,210,073

元，應納稅額21,321,077元，自行繳納稅額12,408,211

元，應補稅額8,912,961元，並無不合。

三、原告其自102年1月1日起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

為IFRS，故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

2,307,509,468元。上述追溯調整增加數在102年度盈虧撥補

表之IFRS調整數項下認列，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會計帳

目，並再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當年度市價回升部分）一

節，惟有關因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之差

額，是否應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

號函規定，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被告以111年7月

20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0999號函（證據1）詢金管

會，經該會以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

復：「說明：二、……，該庫藏股之『帳面價值』及『原始

購入成本』之差額，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國內

上市公司為101年1月1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

餘中，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

（證據2）因此，原告於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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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2,307,509,468元，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

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說明：

（一）依改制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年3月18日（9

1）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公告：「公告事項：二、

……上市、上櫃公司仍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

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

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雖經金管會101年11

月21日令自102年1月1日停止適用。惟金管會101年11月21

日令仍有相同規範，因此，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前揭規

定，自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日起，逐年於期末衡量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倘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9規定，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由原告發行之

股票於各年度之年底收盤價觀之，原告在102年底之收盤

價高於101年底之收盤價，而101年底之收盤價亦高於100

年底之收盤價，100年至102年股價係逐步回升之情況，又

子公司投資科目係以公平價值衡量，故子公司投資科目於

100年底評價後（以股票市價認列損益），即為次（101）

年初帳面價值，依續於101年底評價後之金額亦為102年初

帳面價值，是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因子公司在期

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價係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

值之差額，原告應按其持股比例，核算應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數額，併同列入101年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計算，即上

開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列入「項次2 加：於94年度或以後

年度依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5款及第7款規定限制或提

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

作分配之金額」（下稱「項次2」）欄位申報，依規定稅

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原告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原告應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

日令規定，於每年年底就子公司持有部分之帳面價值與市

價之差額，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惟因宏禹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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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於101年12月31日及102年12月31日

市價均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

計算後之金額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因此，原告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

公積，自不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

定，於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故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

餘金額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為21,321,007元，應

補稅額為8,912,796元，且所漏稅額亦為8,912,796元，被

告原核定並無不合。　　　　　　

五、又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違章事證明確，原按

應納稅額處0.5倍罰鍰，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

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IFRS，至短漏報未分

配盈餘，爰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參

酌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酌予減輕裁罰，改

按應納稅額8,912,796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經核係已

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等語。

六、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03年6月24日股東

常會議事手冊（見原處分卷第793至739頁）、102及101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原處分卷第717至621

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見原處分卷第294至289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會計師代理簽證申報之查核報告書（見原處分卷第17

4至136頁）、被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調

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及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9至796

頁）、裁處書及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5、7

98頁）、復查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26至921頁）及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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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處分卷第961至952頁）等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

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被告認原告短漏報未分配盈

餘89,127,961元，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

漏稅額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補稅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第2項規定（95年5月30

日修正條文）：「（第1項）自8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

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

業所得稅。（第2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

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

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一、（刪除）二、彌補以往

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三、已

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四、已依公司

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

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五、依本國與

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

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

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

部分。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

之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勞金。七、依其他法律規

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

限制分配部分。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

資本公積者。九、（刪除）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

目。」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本法

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

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

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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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

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

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

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

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

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

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

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

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

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3、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

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

1條第1項規定辦理。二、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

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

及興櫃公司除應依本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

第1010012865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

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

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

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

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金管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下稱

金管會110年3月31日令）廢止上開101年11月21日函令之

適用，惟延續其旨，於說明�載明「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

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

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第二點至前點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

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

   5、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下

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一、自102會計年度

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

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

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

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

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

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

（二）被告核定情形與兩造爭執事項：

   1、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見本院卷一第77頁），列

報項次1「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237,78

2,400元、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

項次9「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4,572,327

元，致本年度未分配盈餘為124,082,112元（237,782,400

－89,127,961－24,572,327），及應納稅額12,408,211元

（124,082,112×10%）。

 　2、惟被告認原告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

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為0元，及本件未分配盈餘為

213,210,073元（原告申報124,082,112元＋被告調增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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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61元），並認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短

漏稅額8,912,796元（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稅率

10%），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

912,796元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見原處分卷第79

6、953頁），原告就此聲明不服，而為兩造爭執。

   3、此外，原告另又主張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

0,099,027元，係受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1

090150022號函限制分配盈餘之命令所致，屬行為時所得

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

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

分」，而得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扣除，被告予以否

准，亦為兩造爭執。

 　4、至於本件其餘核課事項，兩造則未爭執。 

（三）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並無以往年度之累積虧損

可資當年度之盈餘進行彌補，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

 　1、財政部鑑於營利事業於採用IFRS前，係以商業會計法規定

編製損益表之稅後純益做為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採用IF

RS以後，營利事業應編製綜合損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

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因而發布103年12

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核釋：「自102會計年度

起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

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

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

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

之餘額計算。說明：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

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

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

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本諸金

管會認可之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

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

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

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

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

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

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

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

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

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

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

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等旨，企業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其初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與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

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因此，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

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

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

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

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認列之數額。前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

04621090號令釋，合於IFRS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核，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

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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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

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

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

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

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

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

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

記載亦相符。

   3、是被告本件認定原告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無行

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乃將

原告所列報之系爭項次6金額89,127,961元予以剔除，否

准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最終核定「項次6」為0

元，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4、至原告主張，本件並非以經過轉換調整後之102年度期初

保留盈餘3,636,979,989元為準，仍應以先前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所列期初累積虧損89,127,961元為準，被告應依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除後計

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云云，核係原告主觀歧異見解，尚

難憑採。　

（四）原告本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

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1、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95年5月30

日修正條文）：「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

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

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

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

分。」　　　

 　2、又金管會以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要

求適用IFRS編製財報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母公司），於

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

值之差額」情況，母公司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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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此部分不得分派盈餘；反之，若其

「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未低於』帳面價

值」，或者母公司帳載係為「累積虧損」（並無盈餘可供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形下，母公司「無須」「依持股

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無疑義。

 　3、申言之，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

令，均涉及「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

面價值之差額」，即涉及「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

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互為比較」。就本件而言，所涉

項目說明如下：

　　　(1).母公司：係指本件原告，即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華電公司」，華電股票之上市代號為160

3）。

　　　(2).子公司：係指由原告持股93.26%之子公司宏禹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簡稱宏禹公司）、由原告持股96.94%之

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倉智公

司）、由原告持股99.95%之子公司凱澤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簡稱凱澤公司），此有原告之子公司明細資料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3).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華電公司）股票：又上開宏禹、

倉智、凱澤等公司（簡稱宏禹等3公司），亦分別持

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

00股，並且前開持有股數自9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

1日期間均未變動（見本院卷一第376、383、455

頁）。

　  　(4).會計年度期初日、期末日：係指各個會計年度之起始

日（1月1日）、終了日（12月31日）。　　　　　

　　　(5).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每股市場價值（Market Val

ue）：係按華電股票之當年度12月份每股平均收盤價

格，或當年度最終交易日之每股收盤價格予以衡量認

定。次按證券交易所公布之華電股票歷史收盤價格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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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所示，其於90至102年期間，各年度期末之每股市

場價格分別為：90年度3.32元、91年度5.3元、92年

度5.67元、93年度5.97元、94年度4.04元、95年度7.

25元、96年度6.44元、97年度5.17元、98年度14.35

元、99年度12.4元、100年度7.56元、101年度10.9

元、102年度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80至492頁）。

　　　(6).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帳面價值（Book Value）：

查宏禹等3公司係將所持有華電股票，先後歸類為短

期投資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見本院卷一第

376、383、389、393、398、403、408、413、419、4

25、430、435、455頁），是依各年度適用之會計準

則等相關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457至471

頁），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各個會計年度終了日，按

華電股票之當時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評

定該項金融資產之價值金額而予以載入帳簿，成為宏

禹等3公司之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Book Valu

e）。又宏禹等3公司針對當年度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

值，必須予以同額結轉至下一年度期初，以供下一年

度期末時，就該項金融資產當時之帳面價值、市場價

值二者，逐年互為比較之用。茲以90年12月31日為

例，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90年12月31日按華電股票之

市場價值，即每股3.32元，衡量評定持有該項金融資

產之帳面價值，並為帳簿登載（登載於宏禹等3公司

之帳簿），已如上述。又基於宏禹等3公司分別持有

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

股，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0年12月31日

帳面價值分別為81,466,558元（每股市價3.32元×24,

538,120股）、64,051,329元（每股市價3.32元×19,2

92,569股）、49,187,128元（每股市價3.32元×14,81

5,400股），合計即為194,705,015元（81,466,558＋

64,051,329＋49,187,128）。並且，宏禹等3公司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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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已經入帳之上述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81,466,558

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予以同額結轉成

為91年1月1日該項金融資產期初帳面價值。嗣華電股

票歷經1年之後，於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價漲升至每

股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宏禹等3公司再執

前述原載「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

51,329元、49,187,128元」，與華電股票之新近「91

年12月31日當時市場價值130,052,036元（每股市價

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

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

3元×14,815,400股）」，互為比較高低，決定91年12

月31日入帳金額，往後年度亦復如是，不予贅述。　

　 4、是將「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帳載之該金融資產（華電

股票）期初帳面價值」、「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持有

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期末市場價值」此二者，互為

比較孰高孰低。有關91至102年度比較情形如下：

　　　(1).9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初（91年1月

1日）帳面價值（自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同額結

轉而得），合計即為194,705,01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91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1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

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

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

5,400股），合計即為310,824,272元（130,052,03

6＋102,250,616＋78,521,62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10,824,272元「高於」後者之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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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5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1年度亦「未」提

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1年度股東權益變

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79頁）。

　　(2).9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初（92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10,824,272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92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2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5.67元（見本院卷一第482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139,131,140元（每股市價5.67元×24,5

38,120股）、109,388,866元（每股市價5.67元×1

9,292,569股）、84,003,318元（每股市價5.67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332,523,324元（139,1

31,140＋109,388,866＋84,003,3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32,523,324元「高於」後者之310,8

24,272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2年度亦「未」提

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2年度股東權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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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87頁）。

　  　(3).93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初（93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2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32,523,324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93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3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5.97元（見本院卷一第483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146,492,576元（每股市價5.97元×24,5

38,120股）、115,176,637元（每股市價5.97元×1

9,292,569股）、88,447,938元（每股市價5.97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350,117,151元（146,4

92,576＋115,176,637＋88,447,93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50,117,151元「高於」後者之332,5

23,324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3年度亦「未」提

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3年度股東權益變

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4).94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初（94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3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50,117,151元，已如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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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94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4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4.04元（見本院卷一第484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99,134,005元（每股市價4.04元×24,53

8,120股）、77,941,979元（每股市價4.04元×19,2

92,569股）、59,854,216元（每股市價4.04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236,930,200元（99,134,0

05＋77,941,979＋59,854,21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236,930,200元「低於」後者之350,1

17,151元，其等差額為113,186,951元（236,930,2

00－350,117,151）。查，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

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必須在「子公司

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

範圍內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母公司帳載方式為「借

記」（減少）保留盈餘科目金額，同時「貸記」

（增加）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透過保留盈餘金

額之減少，即造成可供分配盈餘之減少，如此即可

達到限制盈餘分配之規範目的。可知，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

（可供分配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

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

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強制拘束，並無疑義。又查，本件原告於

94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752,035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

亦有原告94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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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初（95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4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236,930,200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95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5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7.25元（見本院卷一第485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177,901,370元（每股市價7.25元×24,5

38,120股）、139,871,125元（每股市價7.25元×1

9,292,569股）、107,411,650元（每股市價7.25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425,184,145元（177,

901,370＋139,871,125＋107,411,65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425,184,145元「高於」後者之236,9

30,20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5年度亦「未」提

列（增加）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

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此外，按

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

亦有「嗣後市價（註：母公司股票市價）如有回升

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註：母公司）得就

該部分金額（市價回升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

（註：減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旨。申言之，母公

司就此之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特別盈餘公

積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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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透過前述特別盈餘公積之金額減少，使可供

分配盈餘之金額增加，如此即是所定「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之旨，使特別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回復

成為可供分配盈餘，以解消盈餘分配之限制。可

知，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係母公司於以

前年度已經實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在案，若母公司

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即無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之餘地。次查，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已如上述，是原告於95年

度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

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

頁）。

　　　(6).96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初（96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5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25,184,145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96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6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6.44元（見本院卷一第486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158,025,493元（每股市價6.44元×24,5

38,120股）、124,244,144元（每股市價6.44元×1

9,292,569股）、95,411,176元（每股市價6.44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377,680,813元（158,0

25,493＋124,244,144＋95,411,17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77,680,813元「低於」後者之425,1

84,145元，其等差額為47,503,332元（377,680,81

3－425,184,145）。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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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若是母公司帳

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

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

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

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

查，本件原告於96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538,131

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6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

「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

院卷一第406頁）。 

　　　(7).97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初（97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6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77,680,813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97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7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5.17元（見本院卷一第487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126,862,080元（每股市價5.17元×24,5

38,120股）、99,742,582元（每股市價5.17元×19,

292,569股）、76,595,618元（每股市價5.17元×1

4,815,400股），合計即為303,200,280元（126,86

2,080＋99,742,582＋76,595,6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03,200,280元「低於」後者之377,6

80,813元，其等差額為74,480,533元（303,200,28

0－377,680,813）。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

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

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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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

97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328,691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

亦有原告97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1

頁）。 　　　　　

　　　(8).98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初（98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7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03,200,280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98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8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14.35元（見本院卷一第488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352,122,022元（每股市價14.35元×24,

538,120股）、276,848,365元（每股市價14.35元×

19,292,569股）、212,600,990元（每股市價14.35

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41,571,377元（35

2,122,022＋276,848,365＋212,600,99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841,571,377元「高於」後者之303,2

00,28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

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

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

查，本件原告於98年度並「未」提列（增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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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

98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6

頁）。

　　　(9).99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初（99年1月

1日）帳面價值（即98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

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841,571,377元，已如上

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99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9年度

期末每股市價為12.4元（見本院卷一第489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市場

價值分別為304,272,688元（每股市價12.4元×24,5

38,120股）、239,227,856元（每股市價12.4元×1

9,292,569股）、183,710,960元（每股市價12.4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727,211,504元（304,

272,688＋239,227,856＋183,710,9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727,211,504元「低於」後者之841,5

71,377元，其等差額為114,359,873元（727,211,5

04－841,571,377）。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

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

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

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

於99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615,574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

亦有原告99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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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初（100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99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727,211,504元，已如

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10

0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0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56元（見本院卷一第490

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

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85,508,187元（每股市價7.56

元×24,538,120股）、145,851,822元（每股市價7.

56元×19,292,569股）、112,004,424元（每股市價

7.56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43,364,433元

（185,508,187＋145,851,822＋112,004,424）。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443,364,433元「低於」後者之727,2

11,504元，其等差額為283,847,071元（443,364,4

33－727,211,504）。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

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

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

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

於100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466,259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

亦有原告100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

8頁）。　　　　　　

　　　(11).10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初（101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100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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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43,364,433元，已如

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10

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1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0.9元（見本院卷一第491

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

末市場價值分別為267,465,508元（每股市價10.9

元×24,538,120股）、210,289,002元（每股市價1

0.9元×19,292,569股）、161,487,860元（每股市

價10.9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639,242,370

元 （ 267,465,508 ＋ 210,289,002 ＋ 161,487,86

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639,242,370元「高於」後者之443,3

64,433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

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

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

查，本件原告於101年度並「未」提列、亦「未」

迴轉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101年度股東權

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33頁）。

　　　　(12).10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初（102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10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639,242,370元，已如

上述。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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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

院卷一第435頁）。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10

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2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92

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

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每股市價13.65

元×24,538,120股）、263,343,567元（每股市價1

3.65元×19,292,569股）、202,230,210元（每股市

價13.6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00,519,11

5元（ 334,945,338＋ 263,343,567＋ 202,230,21

0）。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

卷一第455頁）。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800,519,115元「高於」後者之639,2

42,37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

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強制拘束。換言之，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

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其係以「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

『低於』帳面價值」為前提要件，若「未」具備前

開前提要件者，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非」屬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所定「依其

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自無減除未分配盈餘之適

用。　　　　　　

　　　　　④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依金管

證發字第10100474905號令（註：即金管會101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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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贅載

「5」）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見本

院卷一第440頁），又會計師查核報告㈣首次採用I

FRS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內容，載有「因期末

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提列等

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按：仟元）」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惟查：

　　　　　　A.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

制適用之前提要件為「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

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等節，已如上

述，然而，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於102年度期末持

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為800,519,115元，「高

於」其帳面價值639,242,370元，亦如上述，是

認原告（母公司）並「無」金管會101年11月21

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適用。從而，縱使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

積1,640,099仟元（1,640,099,027元），亦與金

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

此部分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此觀

之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於申報書項次1

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

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載明其列報減除未分配盈餘金額為「0元」之旨

（見原處分卷第289頁），亦可認定。

　　　　　　B.再者，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

經減除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是乃列

報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245,723,26

8－7,940,868），兩造就本件102年當年度盈餘2

37,782,400元，亦無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8、

77頁）。嗣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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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自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其中，依法

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原告股東常會議事

錄等見本院卷一第249、283頁），原告亦將提列

法定公積24,572,327元部分，列報為本件當年度

盈餘之減除項目（見本院卷一第77頁），兩造就

此部分，亦無爭執。可見，本件當年度盈餘237,

782,400元，經減除當年度法定公積24,572,327

元之提列（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

款參照），本件當年度盈餘尚存213,210,073元

（237,782,400－24,572,327），兩造就此部分

亦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4、367頁）。經本院

函詢原告，其是否針對前述102年當年度尚存未

分配盈餘213,210,073元部分，主張係受金管會1

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而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並主張因而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

條之9第2項第7款減除當年度盈餘213,210,073元

之適用（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嗣經原告

函覆，表明其無意如此主張（見本院卷一第370

頁）。

　　　　　　C.實則，基於宏禹等3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華電股

票）之原始成本分別為986,787,709元、832,68

7,056元、682,739,718元，共計2,502,214,483

元（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原告乃按國際會計

準則第32號第33段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07

頁），於原告自己之102年度帳簿登載庫藏股成

本2,502,214,483元，即原告於102年1月1日（期

初）之庫藏股入帳「帳面價值」（Book Value）

為2,502,214,483元（原告財報見本院卷一第439

至440頁），經減除其舊有帳面價值194,705,015

元，即原告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借記）2,307,

509,468元（2,502,214,483－194,7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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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對會計處理係調增（貸記）保留盈餘2,307,

509,468元，致原告並因而新增未分配盈餘2,30

7,509,468元，此有原告書狀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及原處分卷第1

86頁）。

　　　　　　D.此外，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12月31

日（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26

3,343,567元、202,230,210元，合計即為800,51

9,115元，已如上述。原告乃自行以「子公司在

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

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

10）」、「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

2,502,214,483元（986,787,709＋832,687,056

＋682,739,718）」等二者，互為比較，分別計

算差額為651,842,371元（334,945,338－986,78

7,709）、569,343,489元（263,343,567－832,6

87,056）、480,509,508元（202,230,210－682,

739,718），再將前開差額按原告對宏禹等3公司

之持股比例93.26%、96.94%、99.95%，分別為乘

算，結果為607,908,195元（651,842,371×93.2

6% ） 、 551,921,578 元 （ 569,343,489×96.9

4% ） 、 480,269,254 元 （ 480,509,508×99.9

5%），三者合計（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即為1,6

40,099,027元（607,908,195＋551,921,578＋48

0,269,254）。原告乃針對上述其庫藏股帳面價

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未分配盈餘增加2,3

07,509,468元部分，自主決定從中留存1,640,09

9,027元不予發放股利，並據以減記保留盈餘1,6

40,099,027元，予以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

9,027元成為不予分配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38、

265頁）。按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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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元之提列，係源自「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

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

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

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相比

較高低所致，其係「有別於」金管會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

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

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

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

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後，始有強制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是認原告系爭特別盈

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並「非」金管

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

圍。

　　　　　　E.再者，針對原告因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

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

07,509,468元情事，經被告函詢金管會，案經金

管會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

（下稱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回覆表示「庫

藏股之帳面價值……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

（註：借記增加「庫藏股」，同時貸記增加「保

留盈餘」）」「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之規定。」等旨甚明（見本院卷一第

185頁）。

　　　　　  F.是以，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其

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即金管會101

年11月21日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

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40頁），惟系爭特別盈

餘公積1,640,099,027元（1,640,099仟元）之提

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

日令之適用範圍，已如上述，則原告股東權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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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所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係依

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所致云云，容有誤

會，尚不足採。又卷附會計師查核報告載有「因

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

（註：此指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

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443頁），核屬原告基於自己無意發放

股利所為自主性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自主縮減可

供分配盈餘）使然，尚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

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亦予敘明。　　　　

 　5、綜言之，原告基於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

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

之情，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

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

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

簿）」等二者，互為比較計算差額，再按原告對子公司之

持股比例，自主設算1,640,099,027元，並從上述保留盈

餘增加數2,307,509,468元其中，予以減記1,640,099,027

元，使之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以達到自

行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不欲發放股利之目的。惟按金管會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

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

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

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

比較高低等節，已如上述。則原告採取「子公司在期末持

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母公司（華電公

司）庫藏股帳面價值」等二者，互為比較及計算差額，進

而據以自主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尚非金管會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適用範圍。佐以金管會111年8

月8日函覆表示，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所致保留盈

餘增加情形，就該等保留盈餘數額，尚「無涉」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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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

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

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

並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則被告本件認系爭特別盈餘公

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否准自當年度盈餘項下減除，於法

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至原告另又主張：其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

餘調整「淨增加」3,726,107,950元，按財政部103年12月

18日令意旨，前開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無

須計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申報，故原告本件並未列報

此未分配盈餘3,726,107,950元，惟被告仍應准許原告於

「項次12」列報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

（原告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71頁）；惟查：

 　1、按上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營利事業因首次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

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

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

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等旨，就本

件而言，必須原告首次採用IFRS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

整體彙總調整金額為「淨減少數」，且致102年度期初成

為累積虧損（借方餘額），則以102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

補之數額，始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然而，原告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

總調整係「淨增加」3,726,107,950元（內含個別調增及

調減項目，明細見原處分卷第569頁及本院卷一第448

頁），並「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

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縱依金管會101年4

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見本院卷一第493

頁），原告按未實現重估增值1,431,282,544元及累積換

算調整數69,253,982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自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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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其中，同額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1,431,282,544元及69,253,982元，其期初保

留盈餘仍有「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3,726,10

7,950－1,431,282,544－69,253,982），仍「無」首次採

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

餘額）情形。是原告本件並「無」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

令說明二計算減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規定適用。

 　2、又基於緩解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IFRS之衝擊，財政部10

3年12月18日令說明一，乃核釋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僅

須以102年「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

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稅基計算，至期初

保留盈餘之「淨增加」數則免計入未分配盈餘計算（見本

院卷一第499、505頁）。是以，原告上述102年度期初保

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或「淨增加」金額

2,225,571,424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乃無須列

入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申報。

   3、至於原告主張因將庫藏股成本金額予以調增2,307,509,46

8元，乃據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

0,441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二者合計即2,307,509,

468元（1,640,099,027＋667,410,441），被告應准許原

告將之列報於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

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云

云；惟系爭庫藏股成本調增2,307,509,468元，以致期初

保留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按金管會111年8月8

日函覆意旨（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該保留盈餘2,307,5

09,468元之調增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

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

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均非由

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即均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

項第7款適用。則原告主張本件應准許於「項次12」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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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之減除未分配盈餘

云云，於法不合，尚難憑採。　　　　　　　

二、罰鍰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

項）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予處罰。（第2項）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

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

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

止，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

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

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

辦理申報。」及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已依

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

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

   3、103年4月16日修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關於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

1項部分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

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

下之罰鍰。……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5萬元者。處所漏

稅額0.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

話筆（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

者，處所漏稅額0.4倍之罰鍰。」（註：財政部112年11月

30日修正發布之裁罰倍數參考表就此部分並未修正）。

（二）經查，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

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

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

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

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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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

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

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

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

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又查，原告本件未分配盈餘申

報之日期為104年5月28日（見原處分卷第294頁），而當

時上述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業已發布，按其意旨，營

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

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其所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累

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系爭8

9,127,961元等節，已如上述。然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

申報，仍逕將系爭89,127,961元列報於「項次6」而為減

除，以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亦生短漏稅額

8,912,796元之結果，則被告認定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

而不注意之過失，即屬有據。

（三）被告初查原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罰鍰，計4,45

6,398元（裁處書見原處分卷第795頁）。嗣復查決定考量

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乃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

並參酌裁罰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違章情節……較

輕者，仍得……減輕其罰」等旨，敘明減輕之理由（見原

處分卷第922至921頁），改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

5倍罰鍰，計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

為適切裁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綜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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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林妙黛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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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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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7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亮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戩穀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訴訟代理人  曾月英              
            詹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台財法字第10813909980號（案號：第108002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6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4月21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代表人原為陳昭蓉，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亮吟；被告代表人原為宋秀玲，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陳慧綺、吳蓮英。茲分別據原告、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一第16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下同）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下稱「項次6」）新臺幣（下同）89,127,961元及未分配盈餘124,082,112元，經被告初查，以原告102年度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編製財務報告，101年12月31日累積虧損89,128仟元，經調節3,734,003仟元轉換後為累積盈餘3,644,875仟元（＝負89,128仟元＋3,734,003仟元），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為0元及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07元，應補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之罰鍰4,456,398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獲追減罰鍰2,228,199元，並駁回其餘復查。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其部分。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由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惟如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及就相關會計準則變動的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歸納之附表所示（原證十四），102年開始適用IFRS，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被告所認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該3,734,003千元為「淨增加數」，係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故在102年度採用IFRS新會計準則下，該3,734,003千元之「淨增加數」不須計入未分配盈餘之下，只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被告所認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為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之累積虧損，自應適用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不適用102年開始適用之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原告以102年之稅後淨利245,723,268元（原證七）去彌補原告101年就存在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關於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之規定。被告未詳予斟酌原告於原審時提出之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原證十四），以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48條之10規定，遽認行為時所得稅法66條之9所規範之未分配盈餘，既已因採用IFRS而變更其計算基礎，則用該未分配分配盈餘所「彌補之以往年度虧損」，同須以IFRS報導準則為計算基礎，認事用法違誤至明。
二、按營利事業是從102年度開始採用IFRS，而在102年度未開始採用IFRS之前，營利事業還是採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商業會計法第6條及所得稅法第23條規定，營利事業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為會計年度，依會計年度劃分與歸屬原則，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則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洵堪認定。又依原告103年股東會議事錄肆、承認事項：「二、本公司102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承認。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全案通過，並決議不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可徵，原告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業經原告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承認撥補原告虧損89,127,961元（原證十三）。因此原告以101年會計年度（即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就有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去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101年）決算日止的累積虧損，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審謂營利事業102年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因此，本件課稅年度雖為102年度，關於未分配盈餘所得減除之虧損，自應以IFRS基礎為計算，認被告以原告於102年採用IFRS；而原告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若為正數，即無「以往年度虧損」可資減除，認事用法，殊非妥適，洵有斟酌餘地。如前所述，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故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但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在101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被告不察將101年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放在102年才開始採用之IFRS會計原則的預計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加入計算轉換成為累積盈餘（即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顯然有所違誤。
三、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下稱110年3月31日令）令，由於原告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下稱103年度申報書）第15-1頁第11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與申報書20b欄，同是102年初經調整計算後之未分配盈餘，不足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2,307,509,468元，因此依據金管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原告由102年度當期稅後淨利提列171,066,105元補足。故原告主張依法提列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確實存在，只是加計原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成為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合計數2,307,509,468元。
四、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原告102年開始採用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追溯調整數額是否須計入未分配盈餘，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洵屬適法有據。　　
五、原告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說明如下：
（一）於91年時，原告有3家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分別稱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分別持有原告之股票，由於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第69頁、第70頁庫藏股交易說明以：「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下，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處理部分，於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0號『庫藏股票會計處理準則』時，係以91年初子公司帳列投資母公司股票之帳面價值作為庫藏股票之入帳基礎，此金額可能不等於原始投資成本。而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後，庫藏股票應自始以取回成本自權益中減除，並無上述過渡的規定，是以應追溯調整權益變動表中庫藏股票相關科目餘額。截至101年12月31日及1月1日，本公司將庫藏股票回歸至原始投資成本調整增加至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仟元。」（原證十六）。91年1月1日原告上開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公司股票原始投資成本分別為：宏禹公司986,787,709元，倉智公司832,687,056元，凱澤公司682,739,718元，合計共2,502,214,483元，減除91年已入帳庫藏股票成本194,705,015元，即是應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原證二十：原告90年度財務報告第37頁，以及原證二十一：原告91年度財務報告第43頁）。　　　
（二）按自102年1月1日起之會計原則，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上述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的會計帳：
      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因原告3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持有原告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市價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35744元、202,230,210元，共計800,519,115元，與102年12月31日原告上開三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合計2,502,214,483元庫藏股帳面價值作比較，原告依其差額比例計算，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另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102年度市價回升部分：2,307,509,468-1,640,099,027=667,410,441），與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合計為2,307,509,468元即102年1月1日調整入帳的IFRS追溯調整數，同時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的2,307,509,468元。
（三）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即為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申報書第15-1頁，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即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四）本院113年8月27日院東月股111訴更一000027字第1130006949號來函所提供原告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在各年度期末持有母公司（原告）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比較表，原則上是由子公司在年底就母公司股票市價（12月平均收盤價）依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編製，跌價損失列入當期損益，若市價較上次評價有回升時，得在已認列的跌價損失範圍內認列回升利益。被投資的子公司將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提供給母公司即原告，原告再按權益法依持有股權來認列子公司每年的投資損益。
六、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後，原告申報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嗣於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尚存213,210,073元無誤。　　
七、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即102年度當年盈餘237,782,400元-102年度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依舊存在。　　
八、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體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在於二個會計原則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IFRS之間的差異影響數的計算，及提供102年度財務報表編製依據及比較基礎；絶非被告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以102年、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準則」（二）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102年財報第64頁）（原證十六）定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惟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進而認定原告102年度採用IFRS之會計政策所編製財務報表並「無」以往年度虧損可供本期稅後淨利進行彌補。依編製準則的原理而論，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是101年度以前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採用IFRS會計原則間的差異影響數，但原告在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不是將在102年才要採用IFRS會計原則的轉換影響數3,734,003千元加入101年度來計算產生累積盈餘3,644,875千元，認為是101年12月31日的累積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告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於法有據，不是被告以101年度當時尚未開始適用102年度IFRS會計原則產生的差異影響數加計後的數額。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以原告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之稅後純益（即本期淨利）245,723,268元，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即101年度）101年12月31日決算日止之以往年度累積虧損89,127,961元，即屬適法有據。被告未遑詳究注意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自94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其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後之「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為基礎，減除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列各款後之餘額。而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規定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必須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規定「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去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累積虧損之意旨，遽認原告102會計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附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原告依IFRSs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為正數餘額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實際彌補，據此認定原告申報102年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應納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顯屬於法無據，認事用法洵欠允當。　　　
十、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數額原有89,127,961元，惟其自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因會計原則變動產生差異，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數為3,726,107,950元，致採用當年度調整後之帳載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為貸方餘額為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此有102年度盈虧撥補表（原處分卷第767頁，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可稽，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應以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101年度）決算日止之累積虧損，方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原告102年度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已為貸方餘額，並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業經最高行政法院肯認，合先敘明。
二、有關發回判決略以：就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符合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乙節：
（一）依原告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證據1）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下稱「項次12」），申報金額為0元。另申報書第15-1頁（證據2）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並無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
（二）原告主張「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102年度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3,636,979,989元（即累積虧損負89,127,961元+3,726,107,950元），依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所述，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列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之減除項目。」由此觀之，原告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源自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之保留盈餘數中提列。
（三）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及6月30日分別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13968號及第1110018905號函（證據3），請原告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如是，請說明係依據何法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並提示103年股東會議紀錄、盈虧撥補表、提列該等特別盈餘公積之傳票、分類明細帳、計算式、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原告於111年5月18日及同年7月14日函復（證據4），僅敘明「詳如行政訴訟補充理由狀所述」，並未再提供任何資料。
（四）綜上，原告迄未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如何計算並提示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是被告尚難據以認定上開金額係依據金管會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而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另原告既主張因會計原則變動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所提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能列入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項次12」，自不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第2項第7款規定自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被告原核定「項次6」0元、「項次12」0元及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77元，自行繳納稅額12,408,211元，應補稅額8,912,961元，並無不合。
三、原告其自102年1月1日起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上述追溯調整增加數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之IFRS調整數項下認列，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會計帳目，並再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當年度市價回升部分）一節，惟有關因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之差額，是否應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規定，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被告以111年7月20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0999號函（證據1）詢金管會，經該會以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復：「說明：二、……，該庫藏股之『帳面價值』及『原始購入成本』之差額，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國內上市公司為101年1月1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證據2）因此，原告於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2,307,509,468元，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說明：
（一）依改制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年3月18日（91）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公告：「公告事項：二、……上市、上櫃公司仍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雖經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自102年1月1日停止適用。惟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仍有相同規範，因此，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前揭規定，自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日起，逐年於期末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倘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由原告發行之股票於各年度之年底收盤價觀之，原告在102年底之收盤價高於101年底之收盤價，而101年底之收盤價亦高於100年底之收盤價，100年至102年股價係逐步回升之情況，又子公司投資科目係以公平價值衡量，故子公司投資科目於100年底評價後（以股票市價認列損益），即為次（101）年初帳面價值，依續於101年底評價後之金額亦為102年初帳面價值，是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因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價係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原告應按其持股比例，核算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併同列入101年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計算，即上開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列入「項次2 加：於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5款及第7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下稱「項次2」）欄位申報，依規定稅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原告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原告應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規定，於每年年底就子公司持有部分之帳面價值與市價之差額，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惟因宏禹等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於101年12月31日及102年12月31日市價均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後之金額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因此，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自不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於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故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金額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為21,321,007元，應補稅額為8,912,796元，且所漏稅額亦為8,912,796元，被告原核定並無不合。　　　　　　
五、又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違章事證明確，原按應納稅額處0.5倍罰鍰，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IFRS，至短漏報未分配盈餘，爰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參酌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酌予減輕裁罰，改按應納稅額8,912,796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等語。
六、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03年6月24日股東常會議事手冊（見原處分卷第793至739頁）、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原處分卷第717至621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見原處分卷第294至289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會計師代理簽證申報之查核報告書（見原處分卷第174至136頁）、被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及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9至796頁）、裁處書及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5、798頁）、復查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26至921頁）及訴願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61至952頁）等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被告認原告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補稅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第2項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第1項）自8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一、（刪除）二、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三、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四、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五、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部分。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勞金。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九、（刪除）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本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
   2、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3、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理。二、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本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金管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下稱金管會110年3月31日令）廢止上開101年11月21日函令之適用，惟延續其旨，於說明載明「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第二點至前點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三、……。」
（二）被告核定情形與兩造爭執事項：
   1、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見本院卷一第77頁），列報項次1「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237,782,400元、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項次9「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4,572,327元，致本年度未分配盈餘為124,082,112元（237,782,400－89,127,961－24,572,327），及應納稅額12,408,211元（124,082,112×10%）。
 　2、惟被告認原告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為0元，及本件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原告申報124,082,112元＋被告調增89,127,961元），並認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短漏稅額8,912,796元（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稅率10%），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見原處分卷第796、953頁），原告就此聲明不服，而為兩造爭執。
   3、此外，原告另又主張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受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1090150022號函限制分配盈餘之命令所致，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而得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扣除，被告予以否准，亦為兩造爭執。
 　4、至於本件其餘核課事項，兩造則未爭執。 
（三）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並無以往年度之累積虧損可資當年度之盈餘進行彌補，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
 　1、財政部鑑於營利事業於採用IFRS前，係以商業會計法規定編製損益表之稅後純益做為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採用IFRS以後，營利事業應編製綜合損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因而發布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核釋：「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說明：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本諸金管會認可之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等旨，企業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與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因此，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前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合於IFRS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核，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
   3、是被告本件認定原告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乃將原告所列報之系爭項次6金額89,127,961元予以剔除，否准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最終核定「項次6」為0元，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4、至原告主張，本件並非以經過轉換調整後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3,636,979,989元為準，仍應以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列期初累積虧損89,127,961元為準，被告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除後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云云，核係原告主觀歧異見解，尚難憑採。　
（四）原告本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1、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2、又金管會以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要求適用IFRS編製財報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母公司），於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情況，母公司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此部分不得分派盈餘；反之，若其「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未低於』帳面價值」，或者母公司帳載係為「累積虧損」（並無盈餘可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形下，母公司「無須」「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無疑義。
 　3、申言之，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均涉及「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即涉及「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互為比較」。就本件而言，所涉項目說明如下：
　　　(1).母公司：係指本件原告，即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電公司」，華電股票之上市代號為1603）。
　　　(2).子公司：係指由原告持股93.26%之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宏禹公司）、由原告持股96.94%之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倉智公司）、由原告持股99.95%之子公司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凱澤公司），此有原告之子公司明細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3).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華電公司）股票：又上開宏禹、倉智、凱澤等公司（簡稱宏禹等3公司），亦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並且前開持有股數自9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期間均未變動（見本院卷一第376、383、455頁）。
　  　(4).會計年度期初日、期末日：係指各個會計年度之起始日（1月1日）、終了日（12月31日）。　　　　　
　　　(5).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每股市場價值（Market Value）：係按華電股票之當年度12月份每股平均收盤價格，或當年度最終交易日之每股收盤價格予以衡量認定。次按證券交易所公布之華電股票歷史收盤價格紀錄所示，其於90至102年期間，各年度期末之每股市場價格分別為：90年度3.32元、91年度5.3元、92年度5.67元、93年度5.97元、94年度4.04元、95年度7.25元、96年度6.44元、97年度5.17元、98年度14.35元、99年度12.4元、100年度7.56元、101年度10.9元、102年度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80至492頁）。
　　　(6).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帳面價值（Book Value）：查宏禹等3公司係將所持有華電股票，先後歸類為短期投資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見本院卷一第376、383、389、393、398、403、408、413、419、425、430、435、455頁），是依各年度適用之會計準則等相關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457至471頁），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各個會計年度終了日，按華電股票之當時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評定該項金融資產之價值金額而予以載入帳簿，成為宏禹等3公司之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Book Value）。又宏禹等3公司針對當年度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必須予以同額結轉至下一年度期初，以供下一年度期末時，就該項金融資產當時之帳面價值、市場價值二者，逐年互為比較之用。茲以90年12月31日為例，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90年12月31日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即每股3.32元，衡量評定持有該項金融資產之帳面價值，並為帳簿登載（登載於宏禹等3公司之帳簿），已如上述。又基於宏禹等3公司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分別為81,466,558元（每股市價3.32元×24,538,120股）、64,051,329元（每股市價3.32元×19,292,569股）、49,187,128元（每股市價3.32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194,705,015元（81,466,558＋64,051,329＋49,187,128）。並且，宏禹等3公司須將已經入帳之上述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予以同額結轉成為91年1月1日該項金融資產期初帳面價值。嗣華電股票歷經1年之後，於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價漲升至每股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宏禹等3公司再執前述原載「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與華電股票之新近「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場價值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互為比較高低，決定91年12月31日入帳金額，往後年度亦復如是，不予贅述。　
　 4、是將「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帳載之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期初帳面價值」、「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持有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期末市場價值」此二者，互為比較孰高孰低。有關91至102年度比較情形如下：
　　　(1).9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初（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自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同額結轉而得），合計即為194,705,01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9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10,824,272元（130,052,036＋102,250,616＋78,521,62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10,824,272元「高於」後者之194,705,015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1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79頁）。
　　(2).9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初（9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10,824,272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9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67元（見本院卷一第48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9,131,140元（每股市價5.67元×24,538,120股）、109,388,866元（每股市價5.67元×19,292,569股）、84,003,318元（每股市價5.6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32,523,324元（139,131,140＋109,388,866＋84,003,3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32,523,324元「高於」後者之310,824,272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2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87頁）。
　  　(3).93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初（93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2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32,523,32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93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97元（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46,492,576元（每股市價5.97元×24,538,120股）、115,176,637元（每股市價5.97元×19,292,569股）、88,447,938元（每股市價5.9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50,117,151元（146,492,576＋115,176,637＋88,447,93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50,117,151元「高於」後者之332,523,324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3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3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4).94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初（94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3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50,117,151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94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4.04元（見本院卷一第484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99,134,005元（每股市價4.04元×24,538,120股）、77,941,979元（每股市價4.04元×19,292,569股）、59,854,216元（每股市價4.0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236,930,200元（99,134,005＋77,941,979＋59,854,21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236,930,200元「低於」後者之350,117,151元，其等差額為113,186,951元（236,930,200－350,117,151）。查，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必須在「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範圍內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母公司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保留盈餘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透過保留盈餘金額之減少，即造成可供分配盈餘之減少，如此即可達到限制盈餘分配之規範目的。可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可供分配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並無疑義。又查，本件原告於94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752,035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4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5).95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初（95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4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236,930,20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95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25元（見本院卷一第485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77,901,370元（每股市價7.25元×24,538,120股）、139,871,125元（每股市價7.25元×19,292,569股）、107,411,650元（每股市價7.2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25,184,145元（177,901,370＋139,871,125＋107,411,65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25,184,145元「高於」後者之236,930,20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5年度亦「未」提列（增加）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此外，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亦有「嗣後市價（註：母公司股票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註：母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市價回升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註：減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旨。申言之，母公司就此之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科目金額，透過前述特別盈餘公積之金額減少，使可供分配盈餘之金額增加，如此即是所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旨，使特別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回復成為可供分配盈餘，以解消盈餘分配之限制。可知，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係母公司於以前年度已經實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在案，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即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次查，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已如上述，是原告於95年度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6).96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初（96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5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25,184,14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96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6.44元（見本院卷一第486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58,025,493元（每股市價6.44元×24,538,120股）、124,244,144元（每股市價6.44元×19,292,569股）、95,411,176元（每股市價6.4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77,680,813元（158,025,493＋124,244,144＋95,411,17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77,680,813元「低於」後者之425,184,145元，其等差額為47,503,332元（377,680,813－425,184,145）。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6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538,13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6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7).97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初（97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6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77,680,81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97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17元（見本院卷一第487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26,862,080元（每股市價5.17元×24,538,120股）、99,742,582元（每股市價5.17元×19,292,569股）、76,595,618元（每股市價5.1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03,200,280元（126,862,080＋99,742,582＋76,595,6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03,200,280元「低於」後者之377,680,813元，其等差額為74,480,533元（303,200,280－377,680,813）。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7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328,69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7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8).98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初（98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7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03,200,28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98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4.35元（見本院卷一第488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52,122,022元（每股市價14.35元×24,538,120股）、276,848,365元（每股市價14.35元×19,292,569股）、212,600,990元（每股市價14.3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41,571,377元（352,122,022＋276,848,365＋212,600,99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41,571,377元「高於」後者之303,200,28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8年度並「未」提列（增加）、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8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6頁）。
　　　(9).99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初（99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8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841,571,377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99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2.4元（見本院卷一第489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04,272,688元（每股市價12.4元×24,538,120股）、239,227,856元（每股市價12.4元×19,292,569股）、183,710,960元（每股市價12.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727,211,504元（304,272,688＋239,227,856＋183,710,9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727,211,504元「低於」後者之841,571,377元，其等差額為114,359,873元（727,211,504－841,571,377）。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9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615,574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9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2頁）。
　　　(10).100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初（100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9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727,211,50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100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56元（見本院卷一第490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85,508,187元（每股市價7.56元×24,538,120股）、145,851,822元（每股市價7.56元×19,292,569股）、112,004,424元（每股市價7.56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43,364,433元（185,508,187＋145,851,822＋112,004,424）。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43,364,433元「低於」後者之727,211,504元，其等差額為283,847,071元（443,364,433－727,211,504）。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0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466,259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100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8頁）。　　　　　　
　　　(11).10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初（101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0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43,364,43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10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0.9元（見本院卷一第49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267,465,508元（每股市價10.9元×24,538,120股）、210,289,002元（每股市價10.9元×19,292,569股）、161,487,860元（每股市價10.9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639,242,370元（267,465,508＋210,289,002＋161,487,8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639,242,370元「高於」後者之443,364,433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1年度並「未」提列、亦「未」迴轉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10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33頁）。
　　　　(12).10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初（10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639,242,370元，已如上述。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35頁）。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10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9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每股市價13.65元×24,538,120股）、263,343,567元（每股市價13.65元×19,292,569股）、202,230,210元（每股市價13.6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55頁）。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00,519,115元「高於」後者之639,242,37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換言之，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係以「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為前提要件，若「未」具備前開前提要件者，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非」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所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自無減除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④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5號令（註：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贅載「5」）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見本院卷一第440頁），又會計師查核報告㈣首次採用IFRS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內容，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按：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惟查：
　　　　　　A.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適用之前提要件為「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等節，已如上述，然而，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於102年度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為800,519,115元，「高於」其帳面價值639,242,370元，亦如上述，是認原告（母公司）並「無」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從而，縱使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1,640,099,027元），亦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此部分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此觀之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於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載明其列報減除未分配盈餘金額為「0元」之旨（見原處分卷第289頁），亦可認定。
　　　　　　B.再者，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是乃列報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245,723,268－7,940,868），兩造就本件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亦無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8、77頁）。嗣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其中，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原告股東常會議事錄等見本院卷一第249、283頁），原告亦將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部分，列報為本件當年度盈餘之減除項目（見本院卷一第77頁），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可見，本件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經減除當年度法定公積24,572,327元之提列（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款參照），本件當年度盈餘尚存213,210,073元（237,782,400－24,572,327），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4、367頁）。經本院函詢原告，其是否針對前述102年當年度尚存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部分，主張係受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主張因而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減除當年度盈餘213,210,073元之適用（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嗣經原告函覆，表明其無意如此主張（見本院卷一第370頁）。
　　　　　　C.實則，基於宏禹等3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原始成本分別為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共計2,502,214,483元（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原告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第33段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07頁），於原告自己之102年度帳簿登載庫藏股成本2,502,214,483元，即原告於102年1月1日（期初）之庫藏股入帳「帳面價值」（Book Value）為2,502,214,483元（原告財報見本院卷一第439至440頁），經減除其舊有帳面價值194,705,015元，即原告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借記）2,307,509,468元（2,502,214,483－194,705,015），其相對會計處理係調增（貸記）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致原告並因而新增未分配盈餘2,307,509,468元，此有原告書狀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及原處分卷第186頁）。
　　　　　　D.此外，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567元、202,230,210元，合計即為800,519,115元，已如上述。原告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986,787,709＋832,687,056＋682,739,718）」等二者，互為比較，分別計算差額為651,842,371元（334,945,338－986,787,709）、569,343,489元（263,343,567－832,687,056）、480,509,508元（202,230,210－682,739,718），再將前開差額按原告對宏禹等3公司之持股比例93.26%、96.94%、99.95%，分別為乘算，結果為607,908,195元（651,842,371×93.26%）、551,921,578元（569,343,489×96.94%）、480,269,254元（480,509,508×99.95%），三者合計（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即為1,640,099,027元（607,908,195＋551,921,578＋480,269,254）。原告乃針對上述其庫藏股帳面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自主決定從中留存1,640,099,027元不予發放股利，並據以減記保留盈餘1,640,099,027元，予以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成為不予分配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38、265頁）。按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係源自「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相比較高低所致，其係「有別於」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後，始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是認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
　　　　　　E.再者，針對原告因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情事，經被告函詢金管會，案經金管會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下稱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回覆表示「庫藏股之帳面價值……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註：借記增加「庫藏股」，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等旨甚明（見本院卷一第185頁）。
　　　　　  F.是以，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其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40頁），惟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1,640,099仟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已如上述，則原告股東權益變動表所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係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所致云云，容有誤會，尚不足採。又卷附會計師查核報告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註：此指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核屬原告基於自己無意發放股利所為自主性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自主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使然，尚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亦予敘明。　　　　
 　5、綜言之，原告基於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之情，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計算差額，再按原告對子公司之持股比例，自主設算1,640,099,027元，並從上述保留盈餘增加數2,307,509,468元其中，予以減記1,640,099,027元，使之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以達到自行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不欲發放股利之目的。惟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等節，已如上述。則原告採取「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等二者，互為比較及計算差額，進而據以自主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尚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適用範圍。佐以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表示，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所致保留盈餘增加情形，就該等保留盈餘數額，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並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則被告本件認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否准自當年度盈餘項下減除，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至原告另又主張：其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淨增加」3,726,107,950元，按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意旨，前開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無須計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申報，故原告本件並未列報此未分配盈餘3,726,107,950元，惟被告仍應准許原告於「項次12」列報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原告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71頁）；惟查：
 　1、按上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等旨，就本件而言，必須原告首次採用IFRS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金額為「淨減少數」，且致102年度期初成為累積虧損（借方餘額），則以102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之數額，始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然而，原告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係「淨增加」3,726,107,950元（內含個別調增及調減項目，明細見原處分卷第569頁及本院卷一第448頁），並「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縱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見本院卷一第493頁），原告按未實現重估增值1,431,282,544元及累積換算調整數69,253,982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自前開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其中，同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431,282,544元及69,253,982元，其期初保留盈餘仍有「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3,726,107,950－1,431,282,544－69,253,982），仍「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是原告本件並「無」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計算減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規定適用。
 　2、又基於緩解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IFRS之衝擊，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一，乃核釋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僅須以102年「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稅基計算，至期初保留盈餘之「淨增加」數則免計入未分配盈餘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99、505頁）。是以，原告上述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或「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乃無須列入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申報。
   3、至於原告主張因將庫藏股成本金額予以調增2,307,509,468元，乃據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二者合計即2,307,509,468元（1,640,099,027＋667,410,441），被告應准許原告將之列報於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云云；惟系爭庫藏股成本調增2,307,509,468元，以致期初保留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按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意旨（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該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之調增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均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即均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則原告主張本件應准許於「項次12」列報系爭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於法不合，尚難憑採。　　　　　　　
二、罰鍰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2項）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辦理申報。」及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
   3、103年4月16日修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關於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1項部分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5萬元者。處所漏稅額0.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0.4倍之罰鍰。」（註：財政部112年11月30日修正發布之裁罰倍數參考表就此部分並未修正）。
（二）經查，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又查，原告本件未分配盈餘申報之日期為104年5月28日（見原處分卷第294頁），而當時上述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業已發布，按其意旨，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系爭89,127,961元等節，已如上述。然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仍逕將系爭89,127,961元列報於「項次6」而為減除，以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亦生短漏稅額8,912,796元之結果，則被告認定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即屬有據。
（三）被告初查原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罰鍰，計4,456,398元（裁處書見原處分卷第795頁）。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乃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並參酌裁罰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違章情節……較輕者，仍得……減輕其罰」等旨，敘明減輕之理由（見原處分卷第922至921頁），改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計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裁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綜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林妙黛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7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亮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戩穀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訴訟代理人  曾月英              
            詹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
8年4月29日台財法字第10813909980號（案號：第10800238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6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1
097號判決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4月21日109年度上字第86
6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代表人原為陳昭蓉，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亮吟；被
    告代表人原為宋秀玲，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陳慧綺、吳蓮
    英。茲分別據原告、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一第16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下同）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6「彌
    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下稱「項次6」）新臺幣（下同）89,
    127,961元及未分配盈餘124,082,112元，經被告初查，以原
    告102年度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編製財
    務報告，101年12月31日累積虧損89,128仟元，經調節3,734
    ,003仟元轉換後為累積盈餘3,644,875仟元（＝負89,128仟元
    ＋3,734,003仟元），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
    定「項次6」為0元及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應納稅
    額21,321,007元，應補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
    12,796元處0.5倍之罰鍰4,456,398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
    獲追減罰鍰2,228,199元，並駁回其餘復查。原告仍不服，
    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其部分。經本院以108年
    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
    由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
    ），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
    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
    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
    4,003千元），惟如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及就相關會計
    準則變動的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歸納之附表所示（原證十四），102年開始適用IFRS，
    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
    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被告所
    認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該3,
    734,003千元為「淨增加數」，係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故
    在102年度採用IFRS新會計準則下，該3,734,003千元之「淨
    增加數」不須計入未分配盈餘之下，只有累積虧損89,128千
    元，而被告所認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為原告101年12月31
    日帳上之累積虧損，自應適用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不適
    用102年開始適用之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原告以102年
    之稅後淨利245,723,268元（原證七）去彌補原告101年就存
    在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關於彌補以
    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其截
    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
    額之規定。被告未詳予斟酌原告於原審時提出之被告109年3
    月12日新聞稿（原證十四），以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9第2項規定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48條之10規定，遽認行為時
    所得稅法66條之9所規範之未分配盈餘，既已因採用IFRS而
    變更其計算基礎，則用該未分配分配盈餘所「彌補之以往年
    度虧損」，同須以IFRS報導準則為計算基礎，認事用法違誤
    至明。
二、按營利事業是從102年度開始採用IFRS，而在102年度未開始
    採用IFRS之前，營利事業還是採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行
    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商業會計法第6條及所
    得稅法第23條規定，營利事業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為會計年度，依會計年度劃分與歸屬原則，被告認原告101
    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則原告在101年
    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洵堪認定。又依原告103年股東
    會議事錄肆、承認事項：「二、本公司102年度盈虧撥補案
    ，提請承認。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全
    案通過，並決議不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可徵，原告之累
    積虧損89,128千元，業經原告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承認
    撥補原告虧損89,127,961元（原證十三）。因此原告以101
    年會計年度（即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就有之累
    積虧損（89,128千元），去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101年
    ）決算日止的累積虧損，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48條之10規定。原審謂營利事業102年採用IFRS處理之本
    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
    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
    ），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因此，
    本件課稅年度雖為102年度，關於未分配盈餘所得減除之虧
    損，自應以IFRS基礎為計算，認被告以原告於102年採用IFR
    S；而原告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若為正數，即無「以往
    年度虧損」可資減除，認事用法，殊非妥適，洵有斟酌餘地
    。如前所述，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
    9,128千元，故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但累
    積虧損89,128千元是在101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被告不察將101年會計年度
    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89,128
    千元，放在102年才開始採用之IFRS會計原則的預計轉換影
    響數為3,734,003千元加入計算轉換成為累積盈餘（即保留
    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
    ，顯然有所違誤。
三、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1
    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
    號（下稱110年3月31日令）令，由於原告103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下稱103年度申報書）第15-1頁第11b欄
    「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與申報書
    20b欄，同是102年初經調整計算後之未分配盈餘，不足以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2,307,509,468元，因此依據金
    管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原告由102年度當期
    稅後淨利提列171,066,105元補足。故原告主張依法提列盈
    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確實存在，只是加計
    原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成為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合計數2,307,509,468元。
四、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下稱
    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
    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原告102年開始採用IFRS（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的追溯調整數額是否須計入未分配盈餘，如追溯
    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
    「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原告102年首
    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7
    ,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
    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
    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
    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
    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
    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
    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
    ,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
    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洵屬適法有據
    。　　
五、原告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
    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說明如下：
（一）於91年時，原告有3家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分別稱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分別持有原告之
      股票，由於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第69頁、第70頁庫藏股交易說明以：「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下，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處理
      部分，於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0號『庫藏股票會
      計處理準則』時，係以91年初子公司帳列投資母公司股票
      之帳面價值作為庫藏股票之入帳基礎，此金額可能不等於
      原始投資成本。而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後，庫藏
      股票應自始以取回成本自權益中減除，並無上述過渡的規
      定，是以應追溯調整權益變動表中庫藏股票相關科目餘額
      。截至101年12月31日及1月1日，本公司將庫藏股票回歸
      至原始投資成本調整增加至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
      9仟元。」（原證十六）。91年1月1日原告上開3家子公司
      持有原告公司股票原始投資成本分別為：宏禹公司986,78
      7,709元，倉智公司832,687,056元，凱澤公司682,739,71
      8元，合計共2,502,214,483元，減除91年已入帳庫藏股票
      成本194,705,015元，即是應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
      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原證二十：原
      告90年度財務報告第37頁，以及原證二十一：原告91年度
      財務報告第43頁）。　　　
（二）按自102年1月1日起之會計原則，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上述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
      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亦同時調整計入102
      年度的會計帳：
      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因原告3家
      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持有原告股票之10
      2年12月31日市價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35744
      元、202,230,210元，共計800,519,115元，與102年12月3
      1日原告上開三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9
      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合計2,
      502,214,483元庫藏股帳面價值作比較，原告依其差額比
      例計算，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另自
      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102年度市價回升部
      分：2,307,509,468-1,640,099,027=667,410,441），與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合計為2,307,5
      09,468元即102年1月1日調整入帳的IFRS追溯調整數，同
      時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的2,307,509,468元。
（三）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依法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
      41元，合計2,307,509,468元即為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
      或盈虧撥補表申報書第15-1頁，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
      7,509,468元（即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
      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
      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四）本院113年8月27日院東月股111訴更一000027字第1130006
      949號來函所提供原告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在各年度期
      末持有母公司（原告）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比較
      表，原則上是由子公司在年底就母公司股票市價（12月平
      均收盤價）依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編製，跌價損失列入當
      期損益，若市價較上次評價有回升時，得在已認列的跌價
      損失範圍內認列回升利益。被投資的子公司將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提供給母公司即原告，原告再按權
      益法依持有股權來認列子公司每年的投資損益。
六、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其他綜合損
    益項目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後，原告申報102年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嗣於103年6月24
    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
    純益237,782,400元，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故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尚存213,210,073元無誤。　　
七、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
    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
    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
    ，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
    （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
    ，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
    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
    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
    ,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
    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即102年度當年
    盈餘237,782,400元-102年度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
    元）依舊存在。　　
八、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
    點「首次採用體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在於二個會計原則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IFRS之間的差異影響數的計算，
    及提供102年度財務報表編製依據及比較基礎；絶非被告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
    據說明書，以102年、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準則」（二）101年1
    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102年財報第64頁）（原證
    十六）定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
    ，惟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
    ，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進而認定原告1
    02年度採用IFRS之會計政策所編製財務報表並「無」以往年
    度虧損可供本期稅後淨利進行彌補。依編製準則的原理而論
    ，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是101年度
    以前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採用IFRS會計原則間的差異影
    響數，但原告在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不是將在102年才要採用IFR
    S會計原則的轉換影響數3,734,003千元加入101年度來計算
    產生累積盈餘3,644,875千元，認為是101年12月31日的累積
    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告101會計
    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
    元是於法有據，不是被告以101年度當時尚未開始適用102年
    度IFRS會計原則產生的差異影響數加計後的數額。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及行為時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以原告102年度盈虧撥
    補表所載之稅後純益（即本期淨利）245,723,268元，實際
    彌補截至上一年度（即101年度）101年12月31日決算日止之
    以往年度累積虧損89,127,961元，即屬適法有據。被告未遑
    詳究注意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
    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自94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其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後
    之「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為基礎，減除所得稅第66條
    之9第2項第2款所列各款後之餘額。而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規定彌補以往
    年度之虧損，必須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
    之規定「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去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
    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累積虧損之意旨，遽認
    原告102會計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
    ，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附表102年度盈虧撥
    補表所載，原告依IFRSs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為正數餘額2,1
    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實際彌補，據此認定原告
    申報102年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
    7,961元，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應納稅額8,912
    ,796元，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顯屬於法無據，認事
    用法洵欠允當。　　　
十、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數額原有89,127,961元
    ，惟其自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因會計原則
    變動產生差異，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數為3,726,10
    7,950元，致採用當年度調整後之帳載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為貸方餘額為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
    此有102年度盈虧撥補表（原處分卷第767頁，103年股東常
    會議事手冊第25頁）可稽，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
    規定，應以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
    至上一年度（101年度）決算日止之累積虧損，方得自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原告102年度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
    已為貸方餘額，並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肯認，合先敘明。
二、有關發回判決略以：就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符合金管會110
    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乙節：
（一）依原告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證據1）項次12「依其他法
      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下稱「項次12」），申報金額為0
      元。另申報書第15-1頁（證據2）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
      07,509,468元（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
      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並無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
      ）」1,640,099,027元。
（二）原告主張「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102年度追溯調
      整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3,636,979,989元（即累積虧
      損負89,127,961元+3,726,107,950元），依被告109年3月
      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
      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所述，無須計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原
      告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列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
      申報書之減除項目。」由此觀之，原告依法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源自首次採用IFRS
      追溯調整之保留盈餘數中提列。
（三）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及6月30日分別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
      110013968號及第1110018905號函（證據3），請原告說明
      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為行為時
      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如是，請說明係依
      據何法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並提示
      103年股東會議紀錄、盈虧撥補表、提列該等特別盈餘公
      積之傳票、分類明細帳、計算式、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原告於111年5月18日及同年
      7月14日函復（證據4），僅敘明「詳如行政訴訟補充理由
      狀所述」，並未再提供任何資料。
（四）綜上，原告迄未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
      027元係如何計算並提示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是被告尚難
      據以認定上開金額係依據金管會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
      及110年3月31日令而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另原告既主張
      因會計原則變動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無須計入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所提特
      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能列入103年度
      申報書第16頁「項次12」，自不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
      條第2項第7款規定自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被告原核定
      「項次6」0元、「項次12」0元及未分配盈餘213,210,073
      元，應納稅額21,321,077元，自行繳納稅額12,408,211元
      ，應補稅額8,912,961元，並無不合。
三、原告其自102年1月1日起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
    為IFRS，故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
    2,307,509,468元。上述追溯調整增加數在102年度盈虧撥補
    表之IFRS調整數項下認列，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會計帳
    目，並再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當年度市價回升部分）一
    節，惟有關因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之差額
    ，是否應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
    函規定，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被告以111年7月20
    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0999號函（證據1）詢金管會，
    經該會以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復：「
    說明：二、……，該庫藏股之『帳面價值』及『原始購入成本』之
    差額，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國內上市公司為10
    1年1月1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另該調
    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證據2）因此
    ，原告於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2,307,509,
    468元，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
    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說明：
（一）依改制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年3月18日（91
      ）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公告：「公告事項：二、……
      上市、上櫃公司仍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
      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雖經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
      令自102年1月1日停止適用。惟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仍
      有相同規範，因此，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前揭規定，自
      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日起，逐年於期末衡量提列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倘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
      ，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由原告發行之股票於
      各年度之年底收盤價觀之，原告在102年底之收盤價高於1
      01年底之收盤價，而101年底之收盤價亦高於100年底之收
      盤價，100年至102年股價係逐步回升之情況，又子公司投
      資科目係以公平價值衡量，故子公司投資科目於100年底
      評價後（以股票市價認列損益），即為次（101）年初帳
      面價值，依續於101年底評價後之金額亦為102年初帳面價
      值，是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因子公司在期末持有
      母公司股票之市價係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
      額，原告應按其持股比例，核算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數額
      ，併同列入101年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計算，即上開應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列入「項次2 加：於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
      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5款及第7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
      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
      之金額」（下稱「項次2」）欄位申報，依規定稅率加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原告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原告應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
      日令規定，於每年年底就子公司持有部分之帳面價值與市
      價之差額，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惟因宏禹等3
      家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於101年12月31日及102年12月31日
      市價均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
      計算後之金額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因此，原告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
      公積，自不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
      定，於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故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
      餘金額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為21,321,007元，應
      補稅額為8,912,796元，且所漏稅額亦為8,912,796元，被
      告原核定並無不合。　　　　　　
五、又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違章事證明確，原按
    應納稅額處0.5倍罰鍰，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
    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IFRS，至短漏報未分
    配盈餘，爰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參
    酌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酌予減輕裁罰，改
    按應納稅額8,912,796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經核係已
    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等語。
六、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03年6月24日股東
    常會議事手冊（見原處分卷第793至739頁）、102及101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原處分卷第717至621頁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書（見原處分卷第294至289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會計師代理簽證申報之查核報告書（見原處分卷第174
    至136頁）、被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
    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及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9至796頁）、
    裁處書及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5、798頁）
    、復查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26至921頁）及訴願決定（見原
    處分卷第961至952頁）等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
    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被告認原告短漏報未分配盈
    餘89,127,961元，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
    漏稅額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補稅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第2項規定（95年5月30
      日修正條文）：「（第1項）自8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
      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
      業所得稅。（第2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
      ，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
      ，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一、（刪除）二、彌補以往年
      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三、已由
      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四、已依公司法
      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已
      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五、依本國與外
      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
      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或
      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部
      分。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
      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勞金。七、依其他法律規定，
      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
      分配部分。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
      公積者。九、（刪除）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
      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本法第66條
      之9第2項第2款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
      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
      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
   2、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
      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
      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
      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
      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
      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
      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
      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
      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
      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3、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
      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
      1條第1項規定辦理。二、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
      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
      及興櫃公司除應依本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
      第1010012865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
      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
      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
      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
      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金管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下稱
      金管會110年3月31日令）廢止上開101年11月21日函令之
      適用，惟延續其旨，於說明載明「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
      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
      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第二點至前點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
      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
      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
   5、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下
      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一、自102會計年度
      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
      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
      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
      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
      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
      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
（二）被告核定情形與兩造爭執事項：
   1、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見本院卷一第77頁），列
      報項次1「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237,782
      ,400元、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
      項次9「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4,572,327元
      ，致本年度未分配盈餘為124,082,112元（237,782,400－8
      9,127,961－24,572,327），及應納稅額12,408,211元（12
      4,082,112×10%）。
 　2、惟被告認原告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
      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為0元，及本件未分配盈餘為
      213,210,073元（原告申報124,082,112元＋被告調增89,12
      7,961元），並認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短
      漏稅額8,912,796元（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稅率
      10%），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
      912,796元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見原處分卷第79
      6、953頁），原告就此聲明不服，而為兩造爭執。
   3、此外，原告另又主張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
      0,099,027元，係受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1
      090150022號函限制分配盈餘之命令所致，屬行為時所得
      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
      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
      分」，而得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扣除，被告予以否准
      ，亦為兩造爭執。
 　4、至於本件其餘核課事項，兩造則未爭執。 
（三）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並無以往年度之累積虧損
      可資當年度之盈餘進行彌補，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
 　1、財政部鑑於營利事業於採用IFRS前，係以商業會計法規定
      編製損益表之稅後純益做為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採用IF
      RS以後，營利事業應編製綜合損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
      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因而發布103年12
      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核釋：「自102會計年度
      起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
      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
      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
      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
      之餘額計算。說明：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
      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
      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
      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
      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本諸金管會認
      可之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
      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
      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
      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
      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
      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
      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
      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
      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等旨，企業
      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
      務狀況表與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應採用相同
      之會計政策。因此，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
      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
      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
      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
      額。前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
      令釋，合於IFRS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
      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核，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
      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
      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
      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
      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
      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
      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
      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
      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
      記載亦相符。
   3、是被告本件認定原告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無行
      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乃將
      原告所列報之系爭項次6金額89,127,961元予以剔除，否
      准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最終核定「項次6」為0
      元，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4、至原告主張，本件並非以經過轉換調整後之102年度期初
      保留盈餘3,636,979,989元為準，仍應以先前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所列期初累積虧損89,127,961元為準，被告應依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除後計
      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云云，核係原告主觀歧異見解，尚
      難憑採。　
（四）原告本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
      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1、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95年5月30
      日修正條文）：「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
      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
      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
      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　　　
 　2、又金管會以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要
      求適用IFRS編製財報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母公司），於
      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
      之差額」情況，母公司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
      之特別盈餘公積」，此部分不得分派盈餘；反之，若其「
      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未低於』帳面價值」，
      或者母公司帳載係為「累積虧損」（並無盈餘可供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等情形下，母公司「無須」「依持股比例計
      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無疑義。
 　3、申言之，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
      令，均涉及「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
      面價值之差額」，即涉及「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
      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互為比較」。就本件而言，所涉
      項目說明如下：
　　　(1).母公司：係指本件原告，即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華電公司」，華電股票之上市代號為1603
          ）。
　　　(2).子公司：係指由原告持股93.26%之子公司宏禹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簡稱宏禹公司）、由原告持股96.94%之
          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倉智公司）
          、由原告持股99.95%之子公司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凱澤公司），此有原告之子公司明細資料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3).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華電公司）股票：又上開宏禹、
          倉智、凱澤等公司（簡稱宏禹等3公司），亦分別持
          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
          00股，並且前開持有股數自9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
          1日期間均未變動（見本院卷一第376、383、455頁）
          。
　  　(4).會計年度期初日、期末日：係指各個會計年度之起始
          日（1月1日）、終了日（12月31日）。　　　　　
　　　(5).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每股市場價值（Market Val
          ue）：係按華電股票之當年度12月份每股平均收盤價
          格，或當年度最終交易日之每股收盤價格予以衡量認
          定。次按證券交易所公布之華電股票歷史收盤價格紀
          錄所示，其於90至102年期間，各年度期末之每股市
          場價格分別為：90年度3.32元、91年度5.3元、92年
          度5.67元、93年度5.97元、94年度4.04元、95年度7.
          25元、96年度6.44元、97年度5.17元、98年度14.35
          元、99年度12.4元、100年度7.56元、101年度10.9元
          、102年度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80至492頁）。
　　　(6).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帳面價值（Book Value）：
          查宏禹等3公司係將所持有華電股票，先後歸類為短
          期投資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見本院卷一第
          376、383、389、393、398、403、408、413、419、4
          25、430、435、455頁），是依各年度適用之會計準
          則等相關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457至471頁
          ），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各個會計年度終了日，按華
          電股票之當時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評定
          該項金融資產之價值金額而予以載入帳簿，成為宏禹
          等3公司之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Book Value）。
          又宏禹等3公司針對當年度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
          必須予以同額結轉至下一年度期初，以供下一年度期
          末時，就該項金融資產當時之帳面價值、市場價值二
          者，逐年互為比較之用。茲以90年12月31日為例，宏
          禹等3公司必須於90年12月31日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
          值，即每股3.32元，衡量評定持有該項金融資產之帳
          面價值，並為帳簿登載（登載於宏禹等3公司之帳簿
          ），已如上述。又基於宏禹等3公司分別持有華電股
          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0年12月31日帳面價
          值分別為81,466,558元（每股市價3.32元×24,538,12
          0股）、64,051,329元（每股市價3.32元×19,292,569
          股）、49,187,128元（每股市價3.32元×14,815,400
          股），合計即為194,705,015元（81,466,558＋64,051
          ,329＋49,187,128）。並且，宏禹等3公司須將已經入
          帳之上述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
          51,329元、49,187,128元，予以同額結轉成為91年1
          月1日該項金融資產期初帳面價值。嗣華電股票歷經1
          年之後，於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價漲升至每股5.3元
          （見本院卷一第481頁），宏禹等3公司再執前述原載
          「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
          、49,187,128元」，與華電股票之新近「91年12月31
          日當時市場價值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
          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
          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
          ,400股）」，互為比較高低，決定91年12月31日入帳
          金額，往後年度亦復如是，不予贅述。　
　 4、是將「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帳載之該金融資產（華電
      股票）期初帳面價值」、「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持有
      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期末市場價值」此二者，互為
      比較孰高孰低。有關91至102年度比較情形如下：
　　　(1).9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初（91年1月1
            日）帳面價值（自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同額結轉
            而得），合計即為194,705,01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91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是認
            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
            分別為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
            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
            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
            00股），合計即為310,824,272元（130,052,036＋1
            02,250,616＋78,521,62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10,824,272元「高於」後者之194,7
            05,015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1年度亦「未」提列
            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
            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79頁）。
　　(2).9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初（92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10,824,272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92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5.67元（見本院卷一第482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39,131,140元（每股市價5.67元×24,538
            ,120股）、109,388,866元（每股市價5.67元×19,2
            92,569股）、84,003,318元（每股市價5.67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332,523,324元（139,131,
            140＋109,388,866＋84,003,3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32,523,324元「高於」後者之310,8
            24,272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2年度亦「未」提列
            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
            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87頁）。
　  　(3).93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初（93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2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32,523,324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93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5.97元（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46,492,576元（每股市價5.97元×24,538
            ,120股）、115,176,637元（每股市價5.97元×19,2
            92,569股）、88,447,938元（每股市價5.97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350,117,151元（146,492,
            576＋115,176,637＋88,447,93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50,117,151元「高於」後者之332,5
            23,324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3年度亦「未」提列
            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3年度股東權益變動
            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4).94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初（94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3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50,117,151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94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4.04元（見本院卷一第484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99,134,005元（每股市價4.04元×24,538,
            120股）、77,941,979元（每股市價4.04元×19,292
            ,569股）、59,854,216元（每股市價4.04元×14,81
            5,400股），合計即為236,930,200元（99,134,005
            ＋77,941,979＋59,854,21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236,930,200元「低於」後者之350,1
            17,151元，其等差額為113,186,951元（236,930,2
            00－350,117,151）。查，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
            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必須在「子公司
            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
            範圍內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母公司帳載方式為「借
            記」（減少）保留盈餘科目金額，同時「貸記」（
            增加）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透過保留盈餘金額
            之減少，即造成可供分配盈餘之減少，如此即可達
            到限制盈餘分配之規範目的。可知，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
            可供分配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
            」，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
            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
            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之強制拘束，並無疑義。又查，本件原告於94
            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752,035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
            有原告94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
　　　(5).95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初（95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4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236,930,200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95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7.25元（見本院卷一第485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77,901,370元（每股市價7.25元×24,538
            ,120股）、139,871,125元（每股市價7.25元×19,2
            92,569股）、107,411,650元（每股市價7.25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425,184,145元（177,901
            ,370＋139,871,125＋107,411,65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425,184,145元「高於」後者之236,9
            30,20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5年度亦「未」提列
            （增加）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
            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此外，按金
            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亦
            有「嗣後市價（註：母公司股票市價）如有回升部
            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註：母公司）得就該
            部分金額（市價回升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註：
            減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旨。申言之，母公司就此
            之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金額，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科目金額，
            透過前述特別盈餘公積之金額減少，使可供分配盈
            餘之金額增加，如此即是所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之旨，使特別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回復成為可
            供分配盈餘，以解消盈餘分配之限制。可知，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係母公司於以前年度已
            經實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在案，若母公司於以前年
            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即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之餘地。次查，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等節，已如上述，是原告於95年度亦「未
            」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
            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6).96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初（96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5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25,184,145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96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6.44元（見本院卷一第486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58,025,493元（每股市價6.44元×24,538
            ,120股）、124,244,144元（每股市價6.44元×19,2
            92,569股）、95,411,176元（每股市價6.44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377,680,813元（158,025,
            493＋124,244,144＋95,411,17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77,680,813元「低於」後者之425,1
            84,145元，其等差額為47,503,332元（377,680,81
            3－425,184,145）。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
            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若是母公司帳
            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
            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
            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
            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
            查，本件原告於96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538,131
            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6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
            「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
            院卷一第406頁）。 
　　　(7).97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初（97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6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77,680,813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97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5.17元（見本院卷一第487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126,862,080元（每股市價5.17元×24,538
            ,120股）、99,742,582元（每股市價5.17元×19,29
            2,569股）、76,595,618元（每股市價5.17元×14,8
            15,400股），合計即為303,200,280元（126,862,0
            80＋99,742,582＋76,595,6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303,200,280元「低於」後者之377,6
            80,813元，其等差額為74,480,533元（303,200,28
            0－377,680,813）。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
            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
            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
            97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328,691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
            亦有原告97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 　　　　　
　　　(8).98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初（98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7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03,200,280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98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14.35元（見本院卷一第488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352,122,022元（每股市價14.35元×24,53
            8,120股）、276,848,365元（每股市價14.35元×19
            ,292,569股）、212,600,990元（每股市價14.35元
            ×14,815,400股），合計即為841,571,377元（352,
            122,022＋276,848,365＋212,600,99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841,571,377元「高於」後者之303,2
            00,28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
            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
            本件原告於98年度並「未」提列（增加）、亦「未
            」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8年
            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6頁）。
　　　(9).99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初（99年1月1
            日）帳面價值（即98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
            帳面價值），合計即為841,571,377元，已如上述
            。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99年
            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
            末每股市價為12.4元（見本院卷一第489頁），是
            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市場價
            值分別為304,272,688元（每股市價12.4元×24,538
            ,120股）、239,227,856元（每股市價12.4元×19,2
            92,569股）、183,710,960元（每股市價12.4元×14
            ,815,400股），合計即為727,211,504元（304,272
            ,688＋239,227,856＋183,710,9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727,211,504元「低於」後者之841,5
            71,377元，其等差額為114,359,873元（727,211,5
            04－841,571,377）。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
            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
            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
            99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615,574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
            有原告99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2頁
            ）。
　　　(10).100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初（100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99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727,211,504元，已如
            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100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0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56元（見本院卷一第490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市
            場價值分別為185,508,187元（每股市價7.56元×24
            ,538,120股）、145,851,822元（每股市價7.56元×
            19,292,569股）、112,004,424元（每股市價7.56
            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43,364,433元（18
            5,508,187＋145,851,822＋112,004,424）。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443,364,433元「低於」後者之727,2
            11,504元，其等差額為283,847,071元（443,364,4
            33－727,211,504）。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
            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
            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
            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
            100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466,259仟元之情形，自「
            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
            有原告100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8
            頁）。　　　　　　
　　　(11).10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初（101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100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43,364,433元，已如
            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101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1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0.9元（見本院卷一第491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市
            場價值分別為267,465,508元（每股市價10.9元×24
            ,538,120股）、210,289,002元（每股市價10.9元×
            19,292,569股）、161,487,860元（每股市價10.9
            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639,242,370元（26
            7,465,508＋210,289,002＋161,487,8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639,242,370元「高於」後者之443,3
            64,433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
            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
            本件原告於101年度並「未」提列、亦「未」迴轉
            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101年度股東權益變
            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
            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33頁）。
　　　　(12).10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初（102年1
            月1日）帳面價值（即10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
            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639,242,370元，已如
            上述。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
            院卷一第435頁）。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102
            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2年
            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92頁）
            ，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市
            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每股市價13.65元×2
            4,538,120股）、263,343,567元（每股市價13.65
            元×19,292,569股）、202,230,210元（每股市價13
            .6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00,519,115元
            （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此
            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
            455頁）。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前者之800,519,115元「高於」後者之639,2
            42,37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
            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
            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
            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強制拘束。換言之，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
            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其係以「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
            於』帳面價值」為前提要件，若「未」具備前開前
            提要件者，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非」屬行為
            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所定「依其他法
            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情形，自無減除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④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依金管證
            發字第10100474905號令（註：即金管會101年11月
            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贅載「5」）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見本院卷一
            第440頁），又會計師查核報告㈣首次採用IFRS應提
            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內容，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
            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
            盈餘公積1,640,099（按：仟元）」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443頁）。惟查：
　　　　　　A.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
              制適用之前提要件為「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
              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等節，已如上述，
              然而，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於102年度期末持有華
              電股票之市場價值為800,519,115元，「高於」
              其帳面價值639,242,370元，亦如上述，是認原
              告（母公司）並「無」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
              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
              。從而，縱使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
              640,099仟元（1,640,099,027元），亦與金管會
              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此部
              分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
              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此觀之原
              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於申報書項次12「
              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
              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載明
              其列報減除未分配盈餘金額為「0元」之旨（見
              原處分卷第289頁），亦可認定。
　　　　　　B.再者，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
              經減除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是乃列
              報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245,723,26
              8－7,940,868），兩造就本件102年當年度盈餘23
              7,782,400元，亦無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8、7
              7頁）。嗣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
              議自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其中，依法
              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原告股東常會議事
              錄等見本院卷一第249、283頁），原告亦將提列
              法定公積24,572,327元部分，列報為本件當年度
              盈餘之減除項目（見本院卷一第77頁），兩造就
              此部分，亦無爭執。可見，本件當年度盈餘237,
              782,400元，經減除當年度法定公積24,572,327
              元之提列（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
              款參照），本件當年度盈餘尚存213,210,073元
              （237,782,400－24,572,327），兩造就此部分亦
              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4、367頁）。經本院函
              詢原告，其是否針對前述102年當年度尚存未分
              配盈餘213,210,073元部分，主張係受金管會101
              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而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並主張因而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
              之9第2項第7款減除當年度盈餘213,210,073元之
              適用（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嗣經原告函
              覆，表明其無意如此主張（見本院卷一第370頁
              ）。
　　　　　　C.實則，基於宏禹等3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華電股
              票）之原始成本分別為986,787,709元、832,687
              ,056元、682,739,718元，共計2,502,214,483元
              （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原告乃按國際會計準
              則第32號第33段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07頁），
              於原告自己之102年度帳簿登載庫藏股成本2,502
              ,214,483元，即原告於102年1月1日（期初）之
              庫藏股入帳「帳面價值」（Book Value）為2,50
              2,214,483元（原告財報見本院卷一第439至440
              頁），經減除其舊有帳面價值194,705,015元，
              即原告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借記）2,307,509,
              468元（2,502,214,483－194,705,015），其相對
              會計處理係調增（貸記）保留盈餘2,307,509,46
              8元，致原告並因而新增未分配盈餘2,307,509,4
              68元，此有原告書狀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及原處分卷第186頁）。
　　　　　　D.此外，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12月31
              日（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263
              ,343,567元、202,230,210元，合計即為800,519
              ,115元，已如上述。原告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
              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
              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
              」、「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
              2,214,483元（986,787,709＋832,687,056＋682,7
              39,718）」等二者，互為比較，分別計算差額為
              651,842,371元（334,945,338－986,787,709）、
              569,343,489元（263,343,567－832,687,056）、
              480,509,508元（202,230,210－682,739,718），
              再將前開差額按原告對宏禹等3公司之持股比例9
              3.26%、96.94%、99.95%，分別為乘算，結果為6
              07,908,195元（651,842,371×93.26%）、551,92
              1,578元（569,343,489×96.94%）、480,269,254
              元（480,509,508×99.95%），三者合計（見本院
              卷一第138頁）即為1,640,099,027元（607,908,
              195＋551,921,578＋480,269,254）。原告乃針對
              上述其庫藏股帳面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
              致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自主
              決定從中留存1,640,099,027元不予發放股利，
              並據以減記保留盈餘1,640,099,027元，予以轉
              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成為不予分配
              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38、265頁）。按原告系爭
              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係源自
              「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
              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
              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
              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相比較高低所致，其係「
              有別於」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
              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
              （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
              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
              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
              為比較高低後，始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
              地。是認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
              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
              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
　　　　　　E.再者，針對原告因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
              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
              07,509,468元情事，經被告函詢金管會，案經金
              管會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
              （下稱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回覆表示「庫
              藏股之帳面價值……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
              註：借記增加「庫藏股」，同時貸記增加「保留
              盈餘」）」「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規定。」等旨甚明（見本院卷一第185
              頁）。
　　　　　  F.是以，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其
              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即金管會101
              年11月21日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
              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40頁），惟系爭特別盈
              餘公積1,640,099,027元（1,640,099仟元）之提
              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
              日令之適用範圍，已如上述，則原告股東權益變
              動表所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係依
              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所致云云，容有誤
              會，尚不足採。又卷附會計師查核報告載有「因
              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
              （註：此指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
              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443頁），核屬原告基於自己無意發放
              股利所為自主性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自主縮減可
              供分配盈餘）使然，尚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
              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亦予敘明。　　　　
 　5、綜言之，原告基於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
      ，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之
      情，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
      ）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
      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
      等二者，互為比較計算差額，再按原告對子公司之持股比
      例，自主設算1,640,099,027元，並從上述保留盈餘增加
      數2,307,509,468元其中，予以減記1,640,099,027元，使
      之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以達到自行縮減
      可供分配盈餘不欲發放股利之目的。惟按金管會101年11
      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
      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
      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
      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等
      節，已如上述。則原告採取「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
      票（華電股票）市價」、「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
      面價值」等二者，互為比較及計算差額，進而據以自主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尚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
      年3月31日令適用範圍。佐以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表示
      ，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所致保留盈餘增加情形，就
      該等保留盈餘數額，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
      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
      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並非由主管機關命
      令所致。則被告本件認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
      元之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
      用，否准自當年度盈餘項下減除，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
      持。
（五）至原告另又主張：其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
      餘調整「淨增加」3,726,107,950元，按財政部103年12月
      18日令意旨，前開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無
      須計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申報，故原告本件並未列報
      此未分配盈餘3,726,107,950元，惟被告仍應准許原告於
      「項次12」列報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
      （原告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71頁）；惟查：
 　1、按上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營利事業因首次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
      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
      ），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
      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等旨，就本件
      而言，必須原告首次採用IFRS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
      體彙總調整金額為「淨減少數」，且致102年度期初成為
      累積虧損（借方餘額），則以102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
      之數額，始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然
      而，原告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
      調整係「淨增加」3,726,107,950元（內含個別調增及調
      減項目，明細見原處分卷第569頁及本院卷一第448頁），
      並「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
      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縱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
      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見本院卷一第493頁），原
      告按未實現重估增值1,431,282,544元及累積換算調整數6
      9,253,982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自前開期初保留盈
      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其中，同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
      ,431,282,544元及69,253,982元，其期初保留盈餘仍有「
      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3,726,107,950－1,431,2
      82,544－69,253,982），仍「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
      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是
      原告本件並「無」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計算減
      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規定適用。
 　2、又基於緩解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IFRS之衝擊，財政部10
      3年12月18日令說明一，乃核釋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僅
      須以102年「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
      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稅基計算，至期初
      保留盈餘之「淨增加」數則免計入未分配盈餘計算（見本
      院卷一第499、505頁）。是以，原告上述102年度期初保
      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或「淨增加」金額2
      ,225,571,424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乃無須列
      入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申報。
   3、至於原告主張因將庫藏股成本金額予以調增2,307,509,46
      8元，乃據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
      0,441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二者合計即2,307,509,
      468元（1,640,099,027＋667,410,441），被告應准許原告
      將之列報於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
      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云云；
      惟系爭庫藏股成本調增2,307,509,468元，以致期初保留
      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按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
      覆意旨（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該保留盈餘2,307,509,4
      68元之調增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
      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
      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均非由主管
      機關命令所致，即均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
      7款適用。則原告主張本件應准許於「項次12」列報系爭1
      ,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
      ，於法不合，尚難憑採。　　　　　　　
二、罰鍰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
      ）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
      予處罰。（第2項）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
      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
      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
      止，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
      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辦
      理申報。」及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
      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
      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
   3、103年4月16日修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關於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
      1項部分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
      ，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
      之罰鍰。……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5萬元者。處所漏稅額0
      .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
      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處所
      漏稅額0.4倍之罰鍰。」（註：財政部112年11月30日修正
      發布之裁罰倍數參考表就此部分並未修正）。
（二）經查，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
      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
      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
      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
      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
      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
      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
      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
      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
      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又查，原告本件未分配盈餘申
      報之日期為104年5月28日（見原處分卷第294頁），而當
      時上述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業已發布，按其意旨，營
      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
      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其所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累積
      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系爭89,1
      27,961元等節，已如上述。然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仍逕將系爭89,127,961元列報於「項次6」而為減除
      ，以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亦生短漏稅額8,
      912,796元之結果，則被告認定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
      不注意之過失，即屬有據。
（三）被告初查原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罰鍰，計4,45
      6,398元（裁處書見原處分卷第795頁）。嗣復查決定考量
      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乃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
      並參酌裁罰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違章情節……較輕
      者，仍得……減輕其罰」等旨，敘明減輕之理由（見原處分
      卷第922至921頁），改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
      罰鍰，計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
      適切裁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綜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林妙黛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7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亮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戩穀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訴訟代理人  曾月英              
            詹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台財法字第10813909980號（案號：第108002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6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4月21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代表人原為陳昭蓉，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亮吟；被告代表人原為宋秀玲，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陳慧綺、吳蓮英。茲分別據原告、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一第16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下同）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下稱「項次6」）新臺幣（下同）89,127,961元及未分配盈餘124,082,112元，經被告初查，以原告102年度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編製財務報告，101年12月31日累積虧損89,128仟元，經調節3,734,003仟元轉換後為累積盈餘3,644,875仟元（＝負89,128仟元＋3,734,003仟元），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為0元及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07元，應補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之罰鍰4,456,398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獲追減罰鍰2,228,199元，並駁回其餘復查。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其部分。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由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惟如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及就相關會計準則變動的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歸納之附表所示（原證十四），102年開始適用IFRS，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被告所認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該3,734,003千元為「淨增加數」，係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故在102年度採用IFRS新會計準則下，該3,734,003千元之「淨增加數」不須計入未分配盈餘之下，只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被告所認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為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之累積虧損，自應適用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不適用102年開始適用之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原告以102年之稅後淨利245,723,268元（原證七）去彌補原告101年就存在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關於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之規定。被告未詳予斟酌原告於原審時提出之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原證十四），以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48條之10規定，遽認行為時所得稅法66條之9所規範之未分配盈餘，既已因採用IFRS而變更其計算基礎，則用該未分配分配盈餘所「彌補之以往年度虧損」，同須以IFRS報導準則為計算基礎，認事用法違誤至明。
二、按營利事業是從102年度開始採用IFRS，而在102年度未開始採用IFRS之前，營利事業還是採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商業會計法第6條及所得稅法第23條規定，營利事業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為會計年度，依會計年度劃分與歸屬原則，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則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洵堪認定。又依原告103年股東會議事錄肆、承認事項：「二、本公司102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承認。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全案通過，並決議不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可徵，原告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業經原告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承認撥補原告虧損89,127,961元（原證十三）。因此原告以101年會計年度（即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就有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去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101年）決算日止的累積虧損，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審謂營利事業102年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因此，本件課稅年度雖為102年度，關於未分配盈餘所得減除之虧損，自應以IFRS基礎為計算，認被告以原告於102年採用IFRS；而原告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若為正數，即無「以往年度虧損」可資減除，認事用法，殊非妥適，洵有斟酌餘地。如前所述，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故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但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在101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被告不察將101年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放在102年才開始採用之IFRS會計原則的預計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加入計算轉換成為累積盈餘（即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顯然有所違誤。
三、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下稱110年3月31日令）令，由於原告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下稱103年度申報書）第15-1頁第11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與申報書20b欄，同是102年初經調整計算後之未分配盈餘，不足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2,307,509,468元，因此依據金管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原告由102年度當期稅後淨利提列171,066,105元補足。故原告主張依法提列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確實存在，只是加計原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成為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合計數2,307,509,468元。
四、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原告102年開始採用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追溯調整數額是否須計入未分配盈餘，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洵屬適法有據。　　
五、原告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說明如下：
（一）於91年時，原告有3家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分別稱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分別持有原告之股票，由於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第69頁、第70頁庫藏股交易說明以：「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下，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處理部分，於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0號『庫藏股票會計處理準則』時，係以91年初子公司帳列投資母公司股票之帳面價值作為庫藏股票之入帳基礎，此金額可能不等於原始投資成本。而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後，庫藏股票應自始以取回成本自權益中減除，並無上述過渡的規定，是以應追溯調整權益變動表中庫藏股票相關科目餘額。截至101年12月31日及1月1日，本公司將庫藏股票回歸至原始投資成本調整增加至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仟元。」（原證十六）。91年1月1日原告上開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公司股票原始投資成本分別為：宏禹公司986,787,709元，倉智公司832,687,056元，凱澤公司682,739,718元，合計共2,502,214,483元，減除91年已入帳庫藏股票成本194,705,015元，即是應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原證二十：原告90年度財務報告第37頁，以及原證二十一：原告91年度財務報告第43頁）。　　　
（二）按自102年1月1日起之會計原則，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上述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的會計帳：
      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因原告3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持有原告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市價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35744元、202,230,210元，共計800,519,115元，與102年12月31日原告上開三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合計2,502,214,483元庫藏股帳面價值作比較，原告依其差額比例計算，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另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102年度市價回升部分：2,307,509,468-1,640,099,027=667,410,441），與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合計為2,307,509,468元即102年1月1日調整入帳的IFRS追溯調整數，同時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的2,307,509,468元。
（三）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即為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申報書第15-1頁，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即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四）本院113年8月27日院東月股111訴更一000027字第1130006949號來函所提供原告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在各年度期末持有母公司（原告）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比較表，原則上是由子公司在年底就母公司股票市價（12月平均收盤價）依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編製，跌價損失列入當期損益，若市價較上次評價有回升時，得在已認列的跌價損失範圍內認列回升利益。被投資的子公司將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提供給母公司即原告，原告再按權益法依持有股權來認列子公司每年的投資損益。
六、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後，原告申報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嗣於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尚存213,210,073元無誤。　　
七、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即102年度當年盈餘237,782,400元-102年度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依舊存在。　　
八、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體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在於二個會計原則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IFRS之間的差異影響數的計算，及提供102年度財務報表編製依據及比較基礎；絶非被告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以102年、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準則」（二）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102年財報第64頁）（原證十六）定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惟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進而認定原告102年度採用IFRS之會計政策所編製財務報表並「無」以往年度虧損可供本期稅後淨利進行彌補。依編製準則的原理而論，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是101年度以前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採用IFRS會計原則間的差異影響數，但原告在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不是將在102年才要採用IFRS會計原則的轉換影響數3,734,003千元加入101年度來計算產生累積盈餘3,644,875千元，認為是101年12月31日的累積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告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於法有據，不是被告以101年度當時尚未開始適用102年度IFRS會計原則產生的差異影響數加計後的數額。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以原告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之稅後純益（即本期淨利）245,723,268元，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即101年度）101年12月31日決算日止之以往年度累積虧損89,127,961元，即屬適法有據。被告未遑詳究注意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自94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其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後之「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為基礎，減除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列各款後之餘額。而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規定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必須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規定「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去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累積虧損之意旨，遽認原告102會計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附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原告依IFRSs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為正數餘額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實際彌補，據此認定原告申報102年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應納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顯屬於法無據，認事用法洵欠允當。　　　
十、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數額原有89,127,961元，惟其自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因會計原則變動產生差異，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數為3,726,107,950元，致採用當年度調整後之帳載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為貸方餘額為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此有102年度盈虧撥補表（原處分卷第767頁，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可稽，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應以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101年度）決算日止之累積虧損，方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原告102年度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已為貸方餘額，並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業經最高行政法院肯認，合先敘明。
二、有關發回判決略以：就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符合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乙節：
（一）依原告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證據1）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下稱「項次12」），申報金額為0元。另申報書第15-1頁（證據2）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並無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
（二）原告主張「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102年度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3,636,979,989元（即累積虧損負89,127,961元+3,726,107,950元），依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所述，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列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之減除項目。」由此觀之，原告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源自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之保留盈餘數中提列。
（三）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及6月30日分別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13968號及第1110018905號函（證據3），請原告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如是，請說明係依據何法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並提示103年股東會議紀錄、盈虧撥補表、提列該等特別盈餘公積之傳票、分類明細帳、計算式、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原告於111年5月18日及同年7月14日函復（證據4），僅敘明「詳如行政訴訟補充理由狀所述」，並未再提供任何資料。
（四）綜上，原告迄未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如何計算並提示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是被告尚難據以認定上開金額係依據金管會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而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另原告既主張因會計原則變動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所提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能列入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項次12」，自不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第2項第7款規定自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被告原核定「項次6」0元、「項次12」0元及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77元，自行繳納稅額12,408,211元，應補稅額8,912,961元，並無不合。
三、原告其自102年1月1日起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上述追溯調整增加數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之IFRS調整數項下認列，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會計帳目，並再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當年度市價回升部分）一節，惟有關因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之差額，是否應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規定，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被告以111年7月20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0999號函（證據1）詢金管會，經該會以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復：「說明：二、……，該庫藏股之『帳面價值』及『原始購入成本』之差額，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國內上市公司為101年1月1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證據2）因此，原告於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2,307,509,468元，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說明：
（一）依改制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年3月18日（91）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公告：「公告事項：二、……上市、上櫃公司仍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雖經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自102年1月1日停止適用。惟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仍有相同規範，因此，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前揭規定，自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日起，逐年於期末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倘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由原告發行之股票於各年度之年底收盤價觀之，原告在102年底之收盤價高於101年底之收盤價，而101年底之收盤價亦高於100年底之收盤價，100年至102年股價係逐步回升之情況，又子公司投資科目係以公平價值衡量，故子公司投資科目於100年底評價後（以股票市價認列損益），即為次（101）年初帳面價值，依續於101年底評價後之金額亦為102年初帳面價值，是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因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價係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原告應按其持股比例，核算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併同列入101年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計算，即上開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列入「項次2 加：於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5款及第7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下稱「項次2」）欄位申報，依規定稅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原告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原告應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規定，於每年年底就子公司持有部分之帳面價值與市價之差額，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惟因宏禹等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於101年12月31日及102年12月31日市價均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後之金額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因此，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自不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於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故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金額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為21,321,007元，應補稅額為8,912,796元，且所漏稅額亦為8,912,796元，被告原核定並無不合。　　　　　　
五、又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違章事證明確，原按應納稅額處0.5倍罰鍰，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IFRS，至短漏報未分配盈餘，爰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參酌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酌予減輕裁罰，改按應納稅額8,912,796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等語。
六、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03年6月24日股東常會議事手冊（見原處分卷第793至739頁）、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原處分卷第717至621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見原處分卷第294至289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會計師代理簽證申報之查核報告書（見原處分卷第174至136頁）、被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及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9至796頁）、裁處書及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5、798頁）、復查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26至921頁）及訴願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61至952頁）等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被告認原告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補稅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第2項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第1項）自8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一、（刪除）二、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三、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四、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五、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部分。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勞金。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九、（刪除）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本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
   2、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3、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理。二、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本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金管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下稱金管會110年3月31日令）廢止上開101年11月21日函令之適用，惟延續其旨，於說明載明「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第二點至前點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三、……。」
（二）被告核定情形與兩造爭執事項：
   1、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見本院卷一第77頁），列報項次1「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237,782,400元、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項次9「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4,572,327元，致本年度未分配盈餘為124,082,112元（237,782,400－89,127,961－24,572,327），及應納稅額12,408,211元（124,082,112×10%）。
 　2、惟被告認原告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為0元，及本件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原告申報124,082,112元＋被告調增89,127,961元），並認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短漏稅額8,912,796元（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稅率10%），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見原處分卷第796、953頁），原告就此聲明不服，而為兩造爭執。
   3、此外，原告另又主張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受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1090150022號函限制分配盈餘之命令所致，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而得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扣除，被告予以否准，亦為兩造爭執。
 　4、至於本件其餘核課事項，兩造則未爭執。 
（三）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並無以往年度之累積虧損可資當年度之盈餘進行彌補，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
 　1、財政部鑑於營利事業於採用IFRS前，係以商業會計法規定編製損益表之稅後純益做為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採用IFRS以後，營利事業應編製綜合損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因而發布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核釋：「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說明：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本諸金管會認可之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等旨，企業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與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因此，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前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合於IFRS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核，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
   3、是被告本件認定原告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乃將原告所列報之系爭項次6金額89,127,961元予以剔除，否准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最終核定「項次6」為0元，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4、至原告主張，本件並非以經過轉換調整後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3,636,979,989元為準，仍應以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列期初累積虧損89,127,961元為準，被告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除後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云云，核係原告主觀歧異見解，尚難憑採。　
（四）原告本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1、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2、又金管會以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要求適用IFRS編製財報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母公司），於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情況，母公司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此部分不得分派盈餘；反之，若其「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未低於』帳面價值」，或者母公司帳載係為「累積虧損」（並無盈餘可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形下，母公司「無須」「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無疑義。
 　3、申言之，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均涉及「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即涉及「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互為比較」。就本件而言，所涉項目說明如下：
　　　(1).母公司：係指本件原告，即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電公司」，華電股票之上市代號為1603）。
　　　(2).子公司：係指由原告持股93.26%之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宏禹公司）、由原告持股96.94%之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倉智公司）、由原告持股99.95%之子公司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凱澤公司），此有原告之子公司明細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3).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華電公司）股票：又上開宏禹、倉智、凱澤等公司（簡稱宏禹等3公司），亦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並且前開持有股數自9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期間均未變動（見本院卷一第376、383、455頁）。
　  　(4).會計年度期初日、期末日：係指各個會計年度之起始日（1月1日）、終了日（12月31日）。　　　　　
　　　(5).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每股市場價值（Market Value）：係按華電股票之當年度12月份每股平均收盤價格，或當年度最終交易日之每股收盤價格予以衡量認定。次按證券交易所公布之華電股票歷史收盤價格紀錄所示，其於90至102年期間，各年度期末之每股市場價格分別為：90年度3.32元、91年度5.3元、92年度5.67元、93年度5.97元、94年度4.04元、95年度7.25元、96年度6.44元、97年度5.17元、98年度14.35元、99年度12.4元、100年度7.56元、101年度10.9元、102年度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80至492頁）。
　　　(6).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帳面價值（Book Value）：查宏禹等3公司係將所持有華電股票，先後歸類為短期投資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見本院卷一第376、383、389、393、398、403、408、413、419、425、430、435、455頁），是依各年度適用之會計準則等相關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457至471頁），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各個會計年度終了日，按華電股票之當時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評定該項金融資產之價值金額而予以載入帳簿，成為宏禹等3公司之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Book Value）。又宏禹等3公司針對當年度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必須予以同額結轉至下一年度期初，以供下一年度期末時，就該項金融資產當時之帳面價值、市場價值二者，逐年互為比較之用。茲以90年12月31日為例，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90年12月31日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即每股3.32元，衡量評定持有該項金融資產之帳面價值，並為帳簿登載（登載於宏禹等3公司之帳簿），已如上述。又基於宏禹等3公司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分別為81,466,558元（每股市價3.32元×24,538,120股）、64,051,329元（每股市價3.32元×19,292,569股）、49,187,128元（每股市價3.32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194,705,015元（81,466,558＋64,051,329＋49,187,128）。並且，宏禹等3公司須將已經入帳之上述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予以同額結轉成為91年1月1日該項金融資產期初帳面價值。嗣華電股票歷經1年之後，於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價漲升至每股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宏禹等3公司再執前述原載「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與華電股票之新近「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場價值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互為比較高低，決定91年12月31日入帳金額，往後年度亦復如是，不予贅述。　
　 4、是將「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帳載之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期初帳面價值」、「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持有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期末市場價值」此二者，互為比較孰高孰低。有關91至102年度比較情形如下：
　　　(1).9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初（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自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同額結轉而得），合計即為194,705,01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9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10,824,272元（130,052,036＋102,250,616＋78,521,62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10,824,272元「高於」後者之194,705,015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1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79頁）。
　　(2).9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初（9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10,824,272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9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67元（見本院卷一第48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9,131,140元（每股市價5.67元×24,538,120股）、109,388,866元（每股市價5.67元×19,292,569股）、84,003,318元（每股市價5.6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32,523,324元（139,131,140＋109,388,866＋84,003,3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32,523,324元「高於」後者之310,824,272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2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87頁）。
　  　(3).93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初（93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2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32,523,32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93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97元（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46,492,576元（每股市價5.97元×24,538,120股）、115,176,637元（每股市價5.97元×19,292,569股）、88,447,938元（每股市價5.9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50,117,151元（146,492,576＋115,176,637＋88,447,93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50,117,151元「高於」後者之332,523,324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3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3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4).94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初（94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3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50,117,151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94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4.04元（見本院卷一第484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99,134,005元（每股市價4.04元×24,538,120股）、77,941,979元（每股市價4.04元×19,292,569股）、59,854,216元（每股市價4.0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236,930,200元（99,134,005＋77,941,979＋59,854,21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236,930,200元「低於」後者之350,117,151元，其等差額為113,186,951元（236,930,200－350,117,151）。查，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必須在「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範圍內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母公司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保留盈餘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透過保留盈餘金額之減少，即造成可供分配盈餘之減少，如此即可達到限制盈餘分配之規範目的。可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可供分配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並無疑義。又查，本件原告於94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752,035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4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5).95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初（95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4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236,930,20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95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25元（見本院卷一第485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77,901,370元（每股市價7.25元×24,538,120股）、139,871,125元（每股市價7.25元×19,292,569股）、107,411,650元（每股市價7.2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25,184,145元（177,901,370＋139,871,125＋107,411,65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25,184,145元「高於」後者之236,930,20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5年度亦「未」提列（增加）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此外，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亦有「嗣後市價（註：母公司股票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註：母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市價回升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註：減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旨。申言之，母公司就此之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科目金額，透過前述特別盈餘公積之金額減少，使可供分配盈餘之金額增加，如此即是所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旨，使特別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回復成為可供分配盈餘，以解消盈餘分配之限制。可知，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係母公司於以前年度已經實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在案，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即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次查，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已如上述，是原告於95年度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6).96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初（96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5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25,184,14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96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6.44元（見本院卷一第486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58,025,493元（每股市價6.44元×24,538,120股）、124,244,144元（每股市價6.44元×19,292,569股）、95,411,176元（每股市價6.4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77,680,813元（158,025,493＋124,244,144＋95,411,17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77,680,813元「低於」後者之425,184,145元，其等差額為47,503,332元（377,680,813－425,184,145）。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6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538,13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6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7).97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初（97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6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77,680,81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97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17元（見本院卷一第487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26,862,080元（每股市價5.17元×24,538,120股）、99,742,582元（每股市價5.17元×19,292,569股）、76,595,618元（每股市價5.1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03,200,280元（126,862,080＋99,742,582＋76,595,6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03,200,280元「低於」後者之377,680,813元，其等差額為74,480,533元（303,200,280－377,680,813）。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7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328,69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7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8).98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初（98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7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03,200,28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98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4.35元（見本院卷一第488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52,122,022元（每股市價14.35元×24,538,120股）、276,848,365元（每股市價14.35元×19,292,569股）、212,600,990元（每股市價14.3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41,571,377元（352,122,022＋276,848,365＋212,600,99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41,571,377元「高於」後者之303,200,28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8年度並「未」提列（增加）、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8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6頁）。
　　　(9).99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初（99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8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841,571,377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99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2.4元（見本院卷一第489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04,272,688元（每股市價12.4元×24,538,120股）、239,227,856元（每股市價12.4元×19,292,569股）、183,710,960元（每股市價12.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727,211,504元（304,272,688＋239,227,856＋183,710,9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727,211,504元「低於」後者之841,571,377元，其等差額為114,359,873元（727,211,504－841,571,377）。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9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615,574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9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2頁）。
　　　(10).100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初（100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9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727,211,50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100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56元（見本院卷一第490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85,508,187元（每股市價7.56元×24,538,120股）、145,851,822元（每股市價7.56元×19,292,569股）、112,004,424元（每股市價7.56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43,364,433元（185,508,187＋145,851,822＋112,004,424）。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43,364,433元「低於」後者之727,211,504元，其等差額為283,847,071元（443,364,433－727,211,504）。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0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466,259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100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8頁）。　　　　　　
　　　(11).10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初（101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0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43,364,43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10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0.9元（見本院卷一第49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267,465,508元（每股市價10.9元×24,538,120股）、210,289,002元（每股市價10.9元×19,292,569股）、161,487,860元（每股市價10.9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639,242,370元（267,465,508＋210,289,002＋161,487,8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639,242,370元「高於」後者之443,364,433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1年度並「未」提列、亦「未」迴轉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10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33頁）。
　　　　(12).10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初（10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639,242,370元，已如上述。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35頁）。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10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9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每股市價13.65元×24,538,120股）、263,343,567元（每股市價13.65元×19,292,569股）、202,230,210元（每股市價13.6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55頁）。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00,519,115元「高於」後者之639,242,37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換言之，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係以「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為前提要件，若「未」具備前開前提要件者，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非」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所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自無減除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④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5號令（註：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贅載「5」）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見本院卷一第440頁），又會計師查核報告㈣首次採用IFRS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內容，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按：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惟查：
　　　　　　A.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適用之前提要件為「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等節，已如上述，然而，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於102年度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為800,519,115元，「高於」其帳面價值639,242,370元，亦如上述，是認原告（母公司）並「無」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從而，縱使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1,640,099,027元），亦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此部分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此觀之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於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載明其列報減除未分配盈餘金額為「0元」之旨（見原處分卷第289頁），亦可認定。
　　　　　　B.再者，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是乃列報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245,723,268－7,940,868），兩造就本件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亦無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8、77頁）。嗣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其中，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原告股東常會議事錄等見本院卷一第249、283頁），原告亦將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部分，列報為本件當年度盈餘之減除項目（見本院卷一第77頁），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可見，本件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經減除當年度法定公積24,572,327元之提列（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款參照），本件當年度盈餘尚存213,210,073元（237,782,400－24,572,327），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4、367頁）。經本院函詢原告，其是否針對前述102年當年度尚存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部分，主張係受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主張因而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減除當年度盈餘213,210,073元之適用（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嗣經原告函覆，表明其無意如此主張（見本院卷一第370頁）。
　　　　　　C.實則，基於宏禹等3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原始成本分別為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共計2,502,214,483元（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原告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第33段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07頁），於原告自己之102年度帳簿登載庫藏股成本2,502,214,483元，即原告於102年1月1日（期初）之庫藏股入帳「帳面價值」（Book Value）為2,502,214,483元（原告財報見本院卷一第439至440頁），經減除其舊有帳面價值194,705,015元，即原告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借記）2,307,509,468元（2,502,214,483－194,705,015），其相對會計處理係調增（貸記）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致原告並因而新增未分配盈餘2,307,509,468元，此有原告書狀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及原處分卷第186頁）。
　　　　　　D.此外，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567元、202,230,210元，合計即為800,519,115元，已如上述。原告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986,787,709＋832,687,056＋682,739,718）」等二者，互為比較，分別計算差額為651,842,371元（334,945,338－986,787,709）、569,343,489元（263,343,567－832,687,056）、480,509,508元（202,230,210－682,739,718），再將前開差額按原告對宏禹等3公司之持股比例93.26%、96.94%、99.95%，分別為乘算，結果為607,908,195元（651,842,371×93.26%）、551,921,578元（569,343,489×96.94%）、480,269,254元（480,509,508×99.95%），三者合計（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即為1,640,099,027元（607,908,195＋551,921,578＋480,269,254）。原告乃針對上述其庫藏股帳面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自主決定從中留存1,640,099,027元不予發放股利，並據以減記保留盈餘1,640,099,027元，予以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成為不予分配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38、265頁）。按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係源自「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相比較高低所致，其係「有別於」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後，始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是認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
　　　　　　E.再者，針對原告因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情事，經被告函詢金管會，案經金管會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下稱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回覆表示「庫藏股之帳面價值……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註：借記增加「庫藏股」，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等旨甚明（見本院卷一第185頁）。
　　　　　  F.是以，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其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40頁），惟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1,640,099仟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已如上述，則原告股東權益變動表所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係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所致云云，容有誤會，尚不足採。又卷附會計師查核報告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註：此指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核屬原告基於自己無意發放股利所為自主性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自主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使然，尚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亦予敘明。　　　　
 　5、綜言之，原告基於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之情，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計算差額，再按原告對子公司之持股比例，自主設算1,640,099,027元，並從上述保留盈餘增加數2,307,509,468元其中，予以減記1,640,099,027元，使之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以達到自行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不欲發放股利之目的。惟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等節，已如上述。則原告採取「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等二者，互為比較及計算差額，進而據以自主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尚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適用範圍。佐以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表示，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所致保留盈餘增加情形，就該等保留盈餘數額，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並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則被告本件認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否准自當年度盈餘項下減除，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至原告另又主張：其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淨增加」3,726,107,950元，按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意旨，前開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無須計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申報，故原告本件並未列報此未分配盈餘3,726,107,950元，惟被告仍應准許原告於「項次12」列報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原告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71頁）；惟查：
 　1、按上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等旨，就本件而言，必須原告首次採用IFRS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金額為「淨減少數」，且致102年度期初成為累積虧損（借方餘額），則以102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之數額，始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然而，原告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係「淨增加」3,726,107,950元（內含個別調增及調減項目，明細見原處分卷第569頁及本院卷一第448頁），並「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縱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見本院卷一第493頁），原告按未實現重估增值1,431,282,544元及累積換算調整數69,253,982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自前開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其中，同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431,282,544元及69,253,982元，其期初保留盈餘仍有「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3,726,107,950－1,431,282,544－69,253,982），仍「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是原告本件並「無」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計算減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規定適用。
 　2、又基於緩解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IFRS之衝擊，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一，乃核釋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僅須以102年「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稅基計算，至期初保留盈餘之「淨增加」數則免計入未分配盈餘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99、505頁）。是以，原告上述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或「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乃無須列入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申報。
   3、至於原告主張因將庫藏股成本金額予以調增2,307,509,468元，乃據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二者合計即2,307,509,468元（1,640,099,027＋667,410,441），被告應准許原告將之列報於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云云；惟系爭庫藏股成本調增2,307,509,468元，以致期初保留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按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意旨（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該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之調增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均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即均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則原告主張本件應准許於「項次12」列報系爭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於法不合，尚難憑採。　　　　　　　
二、罰鍰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2項）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辦理申報。」及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
   3、103年4月16日修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關於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1項部分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5萬元者。處所漏稅額0.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0.4倍之罰鍰。」（註：財政部112年11月30日修正發布之裁罰倍數參考表就此部分並未修正）。
（二）經查，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又查，原告本件未分配盈餘申報之日期為104年5月28日（見原處分卷第294頁），而當時上述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業已發布，按其意旨，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系爭89,127,961元等節，已如上述。然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仍逕將系爭89,127,961元列報於「項次6」而為減除，以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亦生短漏稅額8,912,796元之結果，則被告認定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即屬有據。
（三）被告初查原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罰鍰，計4,456,398元（裁處書見原處分卷第795頁）。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乃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並參酌裁罰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違章情節……較輕者，仍得……減輕其罰」等旨，敘明減輕之理由（見原處分卷第922至921頁），改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計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裁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綜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林妙黛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7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亮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戩穀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蓮英（局長）
訴訟代理人  曾月英              
            詹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台財法字第10813909980號（案號：第108002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6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後，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4月21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原告代表人原為陳昭蓉，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亮吟；被告代表人原為宋秀玲，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陳慧綺、吳蓮英。茲分別據原告、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7頁、卷一第16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下同）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下稱「項次6」）新臺幣（下同）89,127,961元及未分配盈餘124,082,112元，經被告初查，以原告102年度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IFRS）編製財務報告，101年12月31日累積虧損89,128仟元，經調節3,734,003仟元轉換後為累積盈餘3,644,875仟元（＝負89,128仟元＋3,734,003仟元），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為0元及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07元，應補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之罰鍰4,456,398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獲追減罰鍰2,228,199元，並駁回其餘復查。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不利其部分。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09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原告提起上訴，由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惟如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及就相關會計準則變動的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歸納之附表所示（原證十四），102年開始適用IFRS，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被告所認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該3,734,003千元為「淨增加數」，係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故在102年度採用IFRS新會計準則下，該3,734,003千元之「淨增加數」不須計入未分配盈餘之下，只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被告所認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為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之累積虧損，自應適用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不適用102年開始適用之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原告以102年之稅後淨利245,723,268元（原證七）去彌補原告101年就存在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關於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之規定。被告未詳予斟酌原告於原審時提出之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原證十四），以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及所得稅法施行細則48條之10規定，遽認行為時所得稅法66條之9所規範之未分配盈餘，既已因採用IFRS而變更其計算基礎，則用該未分配分配盈餘所「彌補之以往年度虧損」，同須以IFRS報導準則為計算基礎，認事用法違誤至明。
二、按營利事業是從102年度開始採用IFRS，而在102年度未開始採用IFRS之前，營利事業還是採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依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商業會計法第6條及所得稅法第23條規定，營利事業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為會計年度，依會計年度劃分與歸屬原則，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則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洵堪認定。又依原告103年股東會議事錄肆、承認事項：「二、本公司102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承認。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全案通過，並決議不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可徵，原告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業經原告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承認撥補原告虧損89,127,961元（原證十三）。因此原告以101年會計年度（即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就有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去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101年）決算日止的累積虧損，顯然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審謂營利事業102年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因此，本件課稅年度雖為102年度，關於未分配盈餘所得減除之虧損，自應以IFRS基礎為計算，認被告以原告於102年採用IFRS；而原告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若為正數，即無「以往年度虧損」可資減除，認事用法，殊非妥適，洵有斟酌餘地。如前所述，被告認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故原告在101年度有累積虧損89,128千元。但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在101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被告不察將101年會計年度仍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累積虧損89,128千元，放在102年才開始採用之IFRS會計原則的預計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加入計算轉換成為累積盈餘（即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即負89,128千元+3,734,003千元），顯然有所違誤。
三、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下稱110年3月31日令）令，由於原告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下稱103年度申報書）第15-1頁第11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與申報書20b欄，同是102年初經調整計算後之未分配盈餘，不足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2,307,509,468元，因此依據金管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原告由102年度當期稅後淨利提列171,066,105元補足。故原告主張依法提列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確實存在，只是加計原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成為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合計數2,307,509,468元。
四、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原告102年開始採用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追溯調整數額是否須計入未分配盈餘，如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無須計入，追溯調整係「淨減少數」則「得」列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茲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 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洵屬適法有據。　　
五、原告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說明如下：
（一）於91年時，原告有3家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分別稱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分別持有原告之股票，由於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第69頁、第70頁庫藏股交易說明以：「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下，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處理部分，於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0號『庫藏股票會計處理準則』時，係以91年初子公司帳列投資母公司股票之帳面價值作為庫藏股票之入帳基礎，此金額可能不等於原始投資成本。而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後，庫藏股票應自始以取回成本自權益中減除，並無上述過渡的規定，是以應追溯調整權益變動表中庫藏股票相關科目餘額。截至101年12月31日及1月1日，本公司將庫藏股票回歸至原始投資成本調整增加至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仟元。」（原證十六）。91年1月1日原告上開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公司股票原始投資成本分別為：宏禹公司986,787,709元，倉智公司832,687,056元，凱澤公司682,739,718元，合計共2,502,214,483元，減除91年已入帳庫藏股票成本194,705,015元，即是應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原證二十：原告90年度財務報告第37頁，以及原證二十一：原告91年度財務報告第43頁）。　　　
（二）按自102年1月1日起之會計原則，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上述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的會計帳：
      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因原告3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持有原告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市價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35744元、202,230,210元，共計800,519,115元，與102年12月31日原告上開三家子公司宏禹公司、倉智公司、凱澤公司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合計2,502,214,483元庫藏股帳面價值作比較，原告依其差額比例計算，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另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102年度市價回升部分：2,307,509,468-1,640,099,027=667,410,441），與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合計為2,307,509,468元即102年1月1日調整入帳的IFRS追溯調整數，同時增加庫藏股票成本及保留盈餘的2,307,509,468元。
（三）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即為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申報書第15-1頁，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即原告102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
（四）本院113年8月27日院東月股111訴更一000027字第1130006949號來函所提供原告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在各年度期末持有母公司（原告）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比較表，原則上是由子公司在年底就母公司股票市價（12月平均收盤價）依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編製，跌價損失列入當期損益，若市價較上次評價有回升時，得在已認列的跌價損失範圍內認列回升利益。被投資的子公司將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提供給母公司即原告，原告再按權益法依持有股權來認列子公司每年的投資損益。
六、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後，原告申報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嗣於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後純益237,782,400元，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尚存213,210,073元無誤。　　
七、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所產生之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及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附表所載，原告102年首次採用IFRS產生追溯調整是「淨增加數」3,726,107,950元，非「淨減少數」，原告並無須計入未分配盈餘申報，故原告在103年申報書（即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申報金額為0元，未將原告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合計2,307,509,468元，計入減除項目申報，故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即102年度當年盈餘237,782,400元-102年度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依舊存在。　　
八、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體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在於二個會計原則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IFRS之間的差異影響數的計算，及提供102年度財務報表編製依據及比較基礎；絶非被告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以102年、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準則」（二）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102年財報第64頁）（原證十六）定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原有89,128千元，惟因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以致轉換後成為保留盈餘3,644,875千元，進而認定原告102年度採用IFRS之會計政策所編製財務報表並「無」以往年度虧損可供本期稅後淨利進行彌補。依編製準則的原理而論，首次採用IFRS之轉換影響數為3,734,003千元，是101年度以前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採用IFRS會計原則間的差異影響數，但原告在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而不是將在102年才要採用IFRS會計原則的轉換影響數3,734,003千元加入101年度來計算產生累積盈餘3,644,875千元，認為是101年12月31日的累積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原告101會計年度是採用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累積虧損89,128千元是於法有據，不是被告以101年度當時尚未開始適用102年度IFRS會計原則產生的差異影響數加計後的數額。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以原告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之稅後純益（即本期淨利）245,723,268元，實際彌補截至上一年度（即101年度）101年12月31日決算日止之以往年度累積虧損89,127,961元，即屬適法有據。被告未遑詳究注意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規定及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自94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係以其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後之「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為基礎，減除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列各款後之餘額。而營利事業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規定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必須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規定「稅後純益（即稅後淨利）」去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累積虧損之意旨，遽認原告102會計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附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所載，原告依IFRSs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為正數餘額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實際彌補，據此認定原告申報102年未分配盈餘，列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應納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顯屬於法無據，認事用法洵欠允當。　　　
十、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查原告101年12月31日帳上累積虧損數額原有89,127,961元，惟其自102年度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因會計原則變動產生差異，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數為3,726,107,950元，致採用當年度調整後之帳載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為貸方餘額為2,136,443,463元，已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此有102年度盈虧撥補表（原處分卷第767頁，103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第25頁）可稽，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應以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101年度）決算日止之累積虧損，方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原告102年度調整後期初累積盈虧已為貸方餘額，並無累積虧損可供彌補，業經最高行政法院肯認，合先敘明。
二、有關發回判決略以：就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符合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乙節：
（一）依原告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證據1）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下稱「項次12」），申報金額為0元。另申報書第15-1頁（證據2）申報特別盈餘公積為2,307,509,468元（第20b欄「102年度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2,136,443,363元+第21欄「102年度」171,066,105元），並無原告於原審所主張「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
（二）原告主張「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102年度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3,636,979,989元（即累積虧損負89,127,961元+3,726,107,950元），依被告109年3月12日新聞稿之附表『會計原則變動之追溯調整數應否計入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所述，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列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之減除項目。」由此觀之，原告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源自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之保留盈餘數中提列。
（三）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及6月30日分別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13968號及第1110018905號函（證據3），請原告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是否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如是，請說明係依據何法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並提示103年股東會議紀錄、盈虧撥補表、提列該等特別盈餘公積之傳票、分類明細帳、計算式、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惟原告於111年5月18日及同年7月14日函復（證據4），僅敘明「詳如行政訴訟補充理由狀所述」，並未再提供任何資料。
（四）綜上，原告迄未說明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如何計算並提示相關佐證資料供核，是被告尚難據以認定上開金額係依據金管會金管會110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而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另原告既主張因會計原則變動追溯調整期初保留盈餘，無須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計算應加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致所提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未能列入103年度申報書第16頁「項次12」，自不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條第2項第7款規定自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被告原核定「項次6」0元、「項次12」0元及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應納稅額21,321,077元，自行繳納稅額12,408,211元，應補稅額8,912,961元，並無不合。
三、原告其自102年1月1日起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為IFRS，故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及保留盈餘之金額皆為2,307,509,468元。上述追溯調整增加數在102年度盈虧撥補表之IFRS調整數項下認列，亦同時調整計入102年度會計帳目，並再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667,410,441元（當年度市價回升部分）一節，惟有關因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之差額，是否應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規定，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被告以111年7月20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110020999號函（證據1）詢金管會，經該會以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復：「說明：二、……，該庫藏股之『帳面價值』及『原始購入成本』之差額，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國內上市公司為101年1月1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證據2）因此，原告於首次採用IFRS追溯調整增加庫藏股成本2,307,509,468元，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說明：
（一）依改制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年3月18日（91）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公告：「公告事項：二、……上市、上櫃公司仍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雖經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自102年1月1日停止適用。惟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仍有相同規範，因此，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前揭規定，自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日起，逐年於期末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倘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得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由原告發行之股票於各年度之年底收盤價觀之，原告在102年底之收盤價高於101年底之收盤價，而101年底之收盤價亦高於100年底之收盤價，100年至102年股價係逐步回升之情況，又子公司投資科目係以公平價值衡量，故子公司投資科目於100年底評價後（以股票市價認列損益），即為次（101）年初帳面價值，依續於101年底評價後之金額亦為102年初帳面價值，是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因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價係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原告應按其持股比例，核算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併同列入101年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計算，即上開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列入「項次2 加：於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第66條之9第2項第5款及第7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下稱「項次2」）欄位申報，依規定稅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原告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原告應依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規定，於每年年底就子公司持有部分之帳面價值與市價之差額，衡量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惟因宏禹等3家子公司持有原告股票於101年12月31日及102年12月31日市價均高於帳面價值，市價與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後之金額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因此，原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非屬依法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自不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於當年度稅後純益中減除，故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金額為213,210,073元，應納稅額為21,321,007元，應補稅額為8,912,796元，且所漏稅額亦為8,912,796元，被告原核定並無不合。　　　　　　
五、又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違章事證明確，原按應納稅額處0.5倍罰鍰，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IFRS，至短漏報未分配盈餘，爰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參酌裁罰金額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酌予減輕裁罰，改按應納稅額8,912,796處0.25倍罰鍰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等語。
六、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03年6月24日股東常會議事手冊（見原處分卷第793至739頁）、102及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原處分卷第717至621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見原處分卷第294至289頁）、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會計師代理簽證申報之查核報告書（見原處分卷第174至136頁）、被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及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9至796頁）、裁處書及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見原處分卷第795、798頁）、復查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26至921頁）及訴願決定（見原處分卷第961至952頁）等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被告認原告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補稅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第2項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第1項）自8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項）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一、（刪除）二、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三、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四、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五、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部分。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酬勞金。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九、（刪除）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行為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規定：「本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累積虧損數額；……。」
   2、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
   3、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下稱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理。二、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本會中華民國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4、金管會110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90150022號令（下稱金管會110年3月31日令）廢止上開101年11月21日函令之適用，惟延續其旨，於說明載明「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除應依第二點至前點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下稱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三、……。」
（二）被告核定情形與兩造爭執事項：
   1、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見本院卷一第77頁），列報項次1「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237,782,400元、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89,127,961元、項次9「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4,572,327元，致本年度未分配盈餘為124,082,112元（237,782,400－89,127,961－24,572,327），及應納稅額12,408,211元（124,082,112×10%）。
 　2、惟被告認原告102年1月1日帳上已無累積虧損，乃核定項次6「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為0元，及本件未分配盈餘為213,210,073元（原告申報124,082,112元＋被告調增89,127,961元），並認原告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短漏稅額8,912,796元（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稅率10%），乃對原告補徵稅額8,912,796元，並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之罰鍰2,228,199元（見原處分卷第796、953頁），原告就此聲明不服，而為兩造爭執。
   3、此外，原告另又主張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庫藏股）1,640,099,027元，係受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1090150022號函限制分配盈餘之命令所致，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而得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扣除，被告予以否准，亦為兩造爭執。
 　4、至於本件其餘核課事項，兩造則未爭執。 
（三）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並無以往年度之累積虧損可資當年度之盈餘進行彌補，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
 　1、財政部鑑於營利事業於採用IFRS前，係以商業會計法規定編製損益表之稅後純益做為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採用IFRS以後，營利事業應編製綜合損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因而發布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核釋：「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說明：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本諸金管會認可之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IFRS）第1號第3段前段規定：「企業之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係指企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明確且無保留聲明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首份年度財務報表。」第6段規定：「企業應在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編製並提出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此係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處理之起點。」第7段前段規定：「企業之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以及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所涵蓋之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第11段規定：「企業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可能與同日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不同。因轉換而造成之調整係由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前之事項及交易所產生。因此，企業應於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將該等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益類別）。」等旨，企業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其初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狀況表與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應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因此，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繼續累積之保留盈餘或是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數額。前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304621090號令釋，合於IFRS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核，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
   3、是被告本件認定原告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減除規定適用，乃將原告所列報之系爭項次6金額89,127,961元予以剔除，否准自本年度未分配盈餘項下減除，最終核定「項次6」為0元，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4、至原告主張，本件並非以經過轉換調整後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3,636,979,989元為準，仍應以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列期初累積虧損89,127,961元為準，被告應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除後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云云，核係原告主觀歧異見解，尚難憑採。　
（四）原告本件並「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1、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規定（95年5月30日修正條文）：「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自94年度起，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2、又金管會以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要求適用IFRS編製財報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母公司），於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情況，母公司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此部分不得分派盈餘；反之，若其「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未低於』帳面價值」，或者母公司帳載係為「累積虧損」（並無盈餘可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形下，母公司「無須」「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無疑義。
 　3、申言之，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均涉及「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即涉及「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互為比較」。就本件而言，所涉項目說明如下：
　　　(1).母公司：係指本件原告，即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電公司」，華電股票之上市代號為1603）。
　　　(2).子公司：係指由原告持股93.26%之子公司宏禹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宏禹公司）、由原告持股96.94%之子公司台灣倉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倉智公司）、由原告持股99.95%之子公司凱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凱澤公司），此有原告之子公司明細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3).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華電公司）股票：又上開宏禹、倉智、凱澤等公司（簡稱宏禹等3公司），亦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並且前開持有股數自90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期間均未變動（見本院卷一第376、383、455頁）。
　  　(4).會計年度期初日、期末日：係指各個會計年度之起始日（1月1日）、終了日（12月31日）。　　　　　
　　　(5).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每股市場價值（Market Value）：係按華電股票之當年度12月份每股平均收盤價格，或當年度最終交易日之每股收盤價格予以衡量認定。次按證券交易所公布之華電股票歷史收盤價格紀錄所示，其於90至102年期間，各年度期末之每股市場價格分別為：90年度3.32元、91年度5.3元、92年度5.67元、93年度5.97元、94年度4.04元、95年度7.25元、96年度6.44元、97年度5.17元、98年度14.35元、99年度12.4元、100年度7.56元、101年度10.9元、102年度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80至492頁）。
　　　(6).母公司股票之各年度期末帳面價值（Book Value）：查宏禹等3公司係將所持有華電股票，先後歸類為短期投資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見本院卷一第376、383、389、393、398、403、408、413、419、425、430、435、455頁），是依各年度適用之會計準則等相關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457至471頁），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各個會計年度終了日，按華電股票之當時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評定該項金融資產之價值金額而予以載入帳簿，成為宏禹等3公司之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Book Value）。又宏禹等3公司針對當年度該項金融資產帳面價值，必須予以同額結轉至下一年度期初，以供下一年度期末時，就該項金融資產當時之帳面價值、市場價值二者，逐年互為比較之用。茲以90年12月31日為例，宏禹等3公司必須於90年12月31日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即每股3.32元，衡量評定持有該項金融資產之帳面價值，並為帳簿登載（登載於宏禹等3公司之帳簿），已如上述。又基於宏禹等3公司分別持有華電股票24,538,120股、19,292,569股、14,815,400股，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分別為81,466,558元（每股市價3.32元×24,538,120股）、64,051,329元（每股市價3.32元×19,292,569股）、49,187,128元（每股市價3.32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194,705,015元（81,466,558＋64,051,329＋49,187,128）。並且，宏禹等3公司須將已經入帳之上述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予以同額結轉成為91年1月1日該項金融資產期初帳面價值。嗣華電股票歷經1年之後，於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價漲升至每股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宏禹等3公司再執前述原載「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81,466,558元、64,051,329元、49,187,128元」，與華電股票之新近「91年12月31日當時市場價值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互為比較高低，決定91年12月31日入帳金額，往後年度亦復如是，不予贅述。　
　 4、是將「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帳載之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期初帳面價值」、「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持有該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期末市場價值」此二者，互為比較孰高孰低。有關91至102年度比較情形如下：
　　　(1).9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初（91年1月1日）帳面價值（自90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同額結轉而得），合計即為194,705,01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9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3元（見本院卷一第48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0,052,036元（每股市價5.3元×24,538,120股）、102,250,616元（每股市價5.3元×19,292,569股）、78,521,620元（每股市價5.3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10,824,272元（130,052,036＋102,250,616＋78,521,62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10,824,272元「高於」後者之194,705,015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1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79頁）。
　　(2).9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初（9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10,824,272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9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67元（見本院卷一第48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39,131,140元（每股市價5.67元×24,538,120股）、109,388,866元（每股市價5.67元×19,292,569股）、84,003,318元（每股市價5.6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32,523,324元（139,131,140＋109,388,866＋84,003,3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32,523,324元「高於」後者之310,824,272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2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87頁）。
　  　(3).93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初（93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2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32,523,32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93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97元（見本院卷一第483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3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46,492,576元（每股市價5.97元×24,538,120股）、115,176,637元（每股市價5.97元×19,292,569股）、88,447,938元（每股市價5.9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50,117,151元（146,492,576＋115,176,637＋88,447,93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50,117,151元「高於」後者之332,523,324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3年度亦「未」提列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3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4).94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初（94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3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50,117,151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94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4.04元（見本院卷一第484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4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99,134,005元（每股市價4.04元×24,538,120股）、77,941,979元（每股市價4.04元×19,292,569股）、59,854,216元（每股市價4.0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236,930,200元（99,134,005＋77,941,979＋59,854,21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236,930,200元「低於」後者之350,117,151元，其等差額為113,186,951元（236,930,200－350,117,151）。查，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必須在「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市場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範圍內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母公司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保留盈餘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透過保留盈餘金額之減少，即造成可供分配盈餘之減少，如此即可達到限制盈餘分配之規範目的。可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可供分配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並無疑義。又查，本件原告於94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752,035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4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5).95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初（95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4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236,930,20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95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25元（見本院卷一第485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5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77,901,370元（每股市價7.25元×24,538,120股）、139,871,125元（每股市價7.25元×19,292,569股）、107,411,650元（每股市價7.2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25,184,145元（177,901,370＋139,871,125＋107,411,65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25,184,145元「高於」後者之236,930,20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又查，本件原告於95年度亦「未」提列（增加）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此外，按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亦有「嗣後市價（註：母公司股票市價）如有回升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註：母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市價回升金額）依持股比例迴轉（註：減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旨。申言之，母公司就此之帳載方式為「借記」（減少）特別盈餘公積科目金額，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科目金額，透過前述特別盈餘公積之金額減少，使可供分配盈餘之金額增加，如此即是所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旨，使特別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回復成為可供分配盈餘，以解消盈餘分配之限制。可知，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係母公司於以前年度已經實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在案，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即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次查，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已如上述，是原告於95年度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5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6).96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初（96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5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25,184,145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96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6.44元（見本院卷一第486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6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58,025,493元（每股市價6.44元×24,538,120股）、124,244,144元（每股市價6.44元×19,292,569股）、95,411,176元（每股市價6.4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77,680,813元（158,025,493＋124,244,144＋95,411,176）。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77,680,813元「低於」後者之425,184,145元，其等差額為47,503,332元（377,680,813－425,184,145）。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前提要件，乃是母公司帳上具備保留盈餘，若是母公司帳上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6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538,13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6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7).97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初（97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6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77,680,81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97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5.17元（見本院卷一第487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7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26,862,080元（每股市價5.17元×24,538,120股）、99,742,582元（每股市價5.17元×19,292,569股）、76,595,618元（每股市價5.17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303,200,280元（126,862,080＋99,742,582＋76,595,618）。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303,200,280元「低於」後者之377,680,813元，其等差額為74,480,533元（303,200,280－377,680,813）。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7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1,328,691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7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8).98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初（98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7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303,200,280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98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4.35元（見本院卷一第488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8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52,122,022元（每股市價14.35元×24,538,120股）、276,848,365元（每股市價14.35元×19,292,569股）、212,600,990元（每股市價14.3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41,571,377元（352,122,022＋276,848,365＋212,600,99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41,571,377元「高於」後者之303,200,28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8年度並「未」提列（增加）、亦「未」迴轉（減少）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98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16頁）。
　　　(9).99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初（99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8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841,571,377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99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2.4元（見本院卷一第489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99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04,272,688元（每股市價12.4元×24,538,120股）、239,227,856元（每股市價12.4元×19,292,569股）、183,710,960元（每股市價12.4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727,211,504元（304,272,688＋239,227,856＋183,710,9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727,211,504元「低於」後者之841,571,377元，其等差額為114,359,873元（727,211,504－841,571,377）。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99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615,574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99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2頁）。
　　　(10).100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初（100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99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727,211,504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100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7.56元（見本院卷一第490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0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185,508,187元（每股市價7.56元×24,538,120股）、145,851,822元（每股市價7.56元×19,292,569股）、112,004,424元（每股市價7.56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443,364,433元（185,508,187＋145,851,822＋112,004,424）。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443,364,433元「低於」後者之727,211,504元，其等差額為283,847,071元（443,364,433－727,211,504）。惟母公司帳上若呈現「累積虧損」，即「無」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公積，此時母公司即無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已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0年度係呈現累積虧損466,259仟元之情形，自「無」保留盈餘可供分配或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此亦有原告100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28頁）。　　　　　　
　　　(11).101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初（101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0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443,364,433元，已如上述。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101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0.9元（見本院卷一第491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1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267,465,508元（每股市價10.9元×24,538,120股）、210,289,002元（每股市價10.9元×19,292,569股）、161,487,860元（每股市價10.9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639,242,370元（267,465,508＋210,289,002＋161,487,860）。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639,242,370元「高於」後者之443,364,433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此外，若母公司於以前年度並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縱使母公司股票市價有所回升，亦無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並且本件原告於以前年度均未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節，均如上述。又查，本件原告於101年度並「未」提列、亦「未」迴轉任何特別盈餘公積，此有原告101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並「無」記載其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等情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33頁）。
　　　　(12).102年度：　　　　　　
　　　    ①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初（102年1月1日）帳面價值（即101年12月31日以市價衡量入帳之帳面價值），合計即為639,242,370元，已如上述。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35頁）。
　　　　　②至就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102年12月31日）市場價值而言，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每股市價為13.65元（見本院卷一第492頁），是認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度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每股市價13.65元×24,538,120股）、263,343,567元（每股市價13.65元×19,292,569股）、202,230,210元（每股市價13.65元×14,815,400股），合計即為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此亦有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此一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開財務資料附卷可供參照（見本院卷一第455頁）。　　　　
　　　　　③經比較子公司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前者之800,519,115元「高於」後者之639,242,370元，是認本年度並「無」「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情況，母公司（即本件原告）「不受」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換言之，金管會上揭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係以「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為前提要件，若「未」具備前開前提要件者，母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非」屬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所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情形，自無減除未分配盈餘之適用。　　　　　　
　　　　　④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5號令（註：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贅載「5」）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見本院卷一第440頁），又會計師查核報告㈣首次採用IFRS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內容，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按：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惟查：
　　　　　　A.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適用之前提要件為「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等節，已如上述，然而，子公司宏禹等3公司於102年度期末持有華電股票之市場價值為800,519,115元，「高於」其帳面價值639,242,370元，亦如上述，是認原告（母公司）並「無」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從而，縱使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1,640,099,027元），亦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此部分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扣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適用。此觀之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於申報書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載明其列報減除未分配盈餘金額為「0元」之旨（見原處分卷第289頁），亦可認定。
　　　　　　B.再者，原告102年度稅後純益為245,723,268元，經減除確定福利精算損失7,940,868元，是乃列報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245,723,268－7,940,868），兩造就本件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亦無所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8、77頁）。嗣103年6月24日原告召開股東常會，決議自102年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其中，依法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原告股東常會議事錄等見本院卷一第249、283頁），原告亦將提列法定公積24,572,327元部分，列報為本件當年度盈餘之減除項目（見本院卷一第77頁），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可見，本件當年度盈餘237,782,400元，經減除當年度法定公積24,572,327元之提列（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4款參照），本件當年度盈餘尚存213,210,073元（237,782,400－24,572,327），兩造就此部分亦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4、367頁）。經本院函詢原告，其是否針對前述102年當年度尚存未分配盈餘213,210,073元部分，主張係受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強制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主張因而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減除當年度盈餘213,210,073元之適用（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嗣經原告函覆，表明其無意如此主張（見本院卷一第370頁）。
　　　　　　C.實則，基於宏禹等3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華電股票）之原始成本分別為986,787,709元、832,687,056元、682,739,718元，共計2,502,214,483元（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原告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第33段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07頁），於原告自己之102年度帳簿登載庫藏股成本2,502,214,483元，即原告於102年1月1日（期初）之庫藏股入帳「帳面價值」（Book Value）為2,502,214,483元（原告財報見本院卷一第439至440頁），經減除其舊有帳面價值194,705,015元，即原告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借記）2,307,509,468元（2,502,214,483－194,705,015），其相對會計處理係調增（貸記）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致原告並因而新增未分配盈餘2,307,509,468元，此有原告書狀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及原處分卷第186頁）。
　　　　　　D.此外，宏禹等3公司持有華電股票之102年12月31日（期末）市場價值分別為334,945,338元、263,343,567元、202,230,210元，合計即為800,519,115元，已如上述。原告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334,945,338＋263,343,567＋202,230,210）」、「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986,787,709＋832,687,056＋682,739,718）」等二者，互為比較，分別計算差額為651,842,371元（334,945,338－986,787,709）、569,343,489元（263,343,567－832,687,056）、480,509,508元（202,230,210－682,739,718），再將前開差額按原告對宏禹等3公司之持股比例93.26%、96.94%、99.95%，分別為乘算，結果為607,908,195元（651,842,371×93.26%）、551,921,578元（569,343,489×96.94%）、480,269,254元（480,509,508×99.95%），三者合計（見本院卷一第138頁）即為1,640,099,027元（607,908,195＋551,921,578＋480,269,254）。原告乃針對上述其庫藏股帳面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自主決定從中留存1,640,099,027元不予發放股利，並據以減記保留盈餘1,640,099,027元，予以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成為不予分配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38、265頁）。按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係源自「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相比較高低所致，其係「有別於」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後，始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地。是認原告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
　　　　　　E.再者，針對原告因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情事，經被告函詢金管會，案經金管會111年8月8日金管證審字第1110142965號函（下稱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回覆表示「庫藏股之帳面價值……調整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註：借記增加「庫藏股」，同時貸記增加「保留盈餘」）」「另該調整數尚『無涉』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等旨甚明（見本院卷一第185頁）。
　　　　　  F.是以，雖然原告102年度股東權益變動表記載其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即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40頁），惟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1,640,099仟元）之提列，並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之適用範圍，已如上述，則原告股東權益變動表所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係依金管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令所致云云，容有誤會，尚不足採。又卷附會計師查核報告載有「因期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之股票市值低於帳面價值（註：此指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提列等額之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仟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頁），核屬原告基於自己無意發放股利所為自主性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自主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使然，尚與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無涉，亦予敘明。　　　　
 　5、綜言之，原告基於庫藏股入帳價值增加2,307,509,468元，所致保留盈餘（未分配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之情，乃自行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2,502,214,483元（註：登載於母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計算差額，再按原告對子公司之持股比例，自主設算1,640,099,027元，並從上述保留盈餘增加數2,307,509,468元其中，予以減記1,640,099,027元，使之轉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以達到自行縮減可供分配盈餘不欲發放股利之目的。惟按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所定，須以「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800,519,115元」、「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之帳面價值639,242,370元（註：登載於子公司帳簿）」等二者互為比較高低等節，已如上述。則原告採取「子公司在期末持有母公司股票（華電股票）市價」、「母公司（華電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等二者，互為比較及計算差額，進而據以自主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等情，尚非金管會101年11月21日令及110年3月31日令適用範圍。佐以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表示，母公司庫藏股帳面價值調增所致保留盈餘增加情形，就該等保留盈餘數額，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並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則被告本件認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之提列，核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否准自當年度盈餘項下減除，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至原告另又主張：其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調整「淨增加」3,726,107,950元，按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意旨，前開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無須計入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為申報，故原告本件並未列報此未分配盈餘3,726,107,950元，惟被告仍應准許原告於「項次12」列報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原告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71頁）；惟查：
 　1、按上揭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等旨，就本件而言，必須原告首次採用IFRS之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金額為「淨減少數」，且致102年度期初成為累積虧損（借方餘額），則以102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之數額，始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然而，原告首次採用IFRS致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整體彙總調整係「淨增加」3,726,107,950元（內含個別調增及調減項目，明細見原處分卷第569頁及本院卷一第448頁），並「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縱依金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令（見本院卷一第493頁），原告按未實現重估增值1,431,282,544元及累積換算調整數69,253,982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自前開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其中，同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431,282,544元及69,253,982元，其期初保留盈餘仍有「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3,726,107,950－1,431,282,544－69,253,982），仍「無」首次採用IFRS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成累積虧損（借方餘額）情形。是原告本件並「無」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二計算減除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規定適用。
 　2、又基於緩解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IFRS之衝擊，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說明一，乃核釋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僅須以102年「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稅基計算，至期初保留盈餘之「淨增加」數則免計入未分配盈餘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99、505頁）。是以，原告上述102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3,726,107,950元（或「淨增加」金額2,225,571,424元），依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乃無須列入本件102年度未分配盈餘之計算申報。
   3、至於原告主張因將庫藏股成本金額予以調增2,307,509,468元，乃據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見原處分卷第569頁），二者合計即2,307,509,468元（1,640,099,027＋667,410,441），被告應准許原告將之列報於項次12「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云云；惟系爭庫藏股成本調增2,307,509,468元，以致期初保留盈餘增加2,307,509,468元部分，按金管會111年8月8日函覆意旨（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該保留盈餘2,307,509,468元之調增尚「無涉」應（強制）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亦即，並「無」由主管機關依法命令自當年度盈餘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強制拘束，是認原告自主提列系爭特別盈餘公積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均非由主管機關命令所致，即均無行為時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7款適用。則原告主張本件應准許於「項次12」列報系爭1,640,099,027元及667,410,441元之減除未分配盈餘云云，於法不合，尚難憑採。　　　　　　　
二、罰鍰部分：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2項）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2、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02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就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辦理申報。」及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
   3、103年4月16日修正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關於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1項部分規定：「營利事業已依第102條之2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額1倍以下之罰鍰。……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5萬元者。處所漏稅額0.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0.4倍之罰鍰。」（註：財政部112年11月30日修正發布之裁罰倍數參考表就此部分並未修正）。
（二）經查，本件原告就其102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事項，已依IFRS調整其當年度保留盈餘，有原告102、10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附註第36點「首次採用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之揭露，載明「本公司轉換至個體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日為101年1月1日」，並列示101年1月1日及101年12月31日個體資產負債表之調節，核與原處分卷第658至655頁之會計師查核報告相符；又依原告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所附102年盈虧撥補表之記載，原告已依IFRS進行調整其期初累計「盈餘」為3,636,979,989元，亦即本件並「無」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核與原處分卷第523頁所附撥補表記載亦相符。又查，原告本件未分配盈餘申報之日期為104年5月28日（見原處分卷第294頁），而當時上述財政部103年12月18日令業已發布，按其意旨，營利事業102年度採用IFRS處理之本期盈餘（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所彌補之累積虧損，當係指經過轉換調整後之累積虧損，而非依先前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認列之系爭89,127,961元等節，已如上述。然原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仍逕將系爭89,127,961元列報於「項次6」而為減除，以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89,127,961元，亦生短漏稅額8,912,796元之結果，則被告認定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即屬有據。
（三）被告初查原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5倍罰鍰，計4,456,398元（裁處書見原處分卷第795頁）。嗣復查決定考量原告係對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有所誤解，且係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乃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規定，並參酌裁罰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第4點「違章情節……較輕者，仍得……減輕其罰」等旨，敘明減輕之理由（見原處分卷第922至921頁），改按所漏稅額8,912,796元處0.25倍罰鍰，計2,228,199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違章情節所為適切裁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綜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林妙黛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